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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苗栗縣第29屆夢花文學獎暨苗栗縣文學集徵選出版計畫簡章

一、目    的：

鼓勵文學創作，培育藝文人口，獎勵內容精湛、形式優美，能提升縣民情操的  

作品，保存地方文學，傳承文史，以培養本縣文學風氣，增益文學創作水準。
 

二、辦理單位：

（一）主辦單位：苗栗縣政府

（二）承辦單位：苗栗縣政府教育處

（三）執行單位：苗栗縣立圖書館
 

三、徵選類別、作品字（行）數暨相關規定:

（一）夢花文學獎：(單篇徵稿，每類收一件作品為限，每人至多參加二類，作品

必須未在任何報刊、雜誌及網路發表)

1、新    詩：60行以內為宜。

2、散    文：字數以 4,000字以內為宜。

3、短篇小說：字數以 4,000字至 10,000 字以內為宜。

4、報導文學：字數以 4,000字至12,000 字以內為宜，請提供與書寫內容

   相關的照片或圖表(隔年辦理)。

5、母語文學：

含客語、台語、賽夏族語及泰雅族語等，以教育部公布之母語文字書寫

，字數、行數不限。

6、小夢花兒童詩：20行以內為宜，限苗栗縣國小在學或設籍學童參加。

7、青春夢花-散文：2,000字以內為宜，限苗栗縣在學或設籍者。

分: (1)國中組。

       (2)高中職組。

（二）苗栗縣文學集：(成冊徵稿至少200頁，每類收一冊作品為限，每人至多   

參加二類)

1、資深作家文集：

文學創作，不限文類，不限出版已否(新作、舊作均可，唯不得有版權 

問題)，足夠印製1本書份量，(約300頁×1本，依此類推作品字數以每冊

12萬字為原則【新詩除外】)；印製規格：菊版十六開(21cm×15cm)。

2、兒童文學創作集：

凡將苗栗自然人文景觀或風土民情等內涵融入，適合學齡前、國小低年

級的幼兒文學，以兒童文學故事書、圖畫書或繪本等創作方式呈現，

以上作品包含中文或母語，含圖片、照片及文字以 50頁以內為宜。

3、母語文學創作集：

未曾出版之苗栗地區客語、台語、賽夏族語及泰雅族語等文學創作，

形式含詩、詞、散文、小說、劇本、文學論述等不限題材現代文學   

作品，作品總字數以5萬至10萬字，詩、詞足以成冊者為原則(至少200

頁，加入符合文稿之照片或插圖至少20張)；印製規格：菊版十六開

(21cm×15cm)。

4、文學家作品集：

未曾出版之作品，形式含詩、詞、散文、小說、劇本、文學論述等不限  

題材現代文學作品，作品總字數以5萬至10萬字，詩、詞足以成冊者為   

原則(至少200頁，加入符合文稿之照片或插圖至少20張)；印製規格：   

菊版十六開(21cm×15cm)。

5、苗栗主題文學寫作：

(1)未曾出版之作品，形式含詩、詞、散文、小說等文學作品。

(2)第一階段送件規定：提出一年之完整寫作計畫書(寫作計畫書如    

附件4)、作品目錄及部分試寫作品（散文、小說等字數至少2萬字

，詩、詞至少20首）。

(3)第二階段通知獲選者，依寫作計畫書完成作品，總字數至少10萬字

，詩、詞足以成冊者為原則(至少200頁，可加入符合文稿之照片或

插圖)；印製規格：菊版十六開(21cm×15cm)。
 

四、參賽資格、徵選對象：

（一）夢花文學獎：

1、作品內容以書寫苗栗縣人文風土民情地景者，不限資格，作品必須是

中文或母語，未曾發表之單篇創作。

2、設籍本縣人士或在本縣居住、就學及就業者，作品主題不限，作品    

必須是中文或母語未曾發表之單篇創作。

（二）苗栗縣文學集

1、資深作家文集：

民國64年（西元1975年）以前出生(滿50歲)苗栗縣籍(或曾設籍)，       

已出版著作3本以上之作家。

2、兒童文學創作集：

全國年滿18歲以上之民眾，徵選作品必須未曾出版，作品內容描述  

苗栗人文、風土民情、地景者，且可出版成書者。

3、母語文學創作集：

設籍不限，未曾出版且足夠印製成書之累積作品，題材與表現方式   

如前所列；惟作品內容以苗栗地區客語、台語、泰雅族語、賽夏族語

等母語創作。

4、文學家作品集：

(1)設籍苗栗縣或在苗栗縣居住、就學、就業者，未曾出版且足夠印製

成書之累積作品，題材與表現方式不拘。

(2)作品內容以書寫苗栗縣人文、風土民情、地景者，不限資格，作品

必須是未曾出版且足夠印製成書之累積作品。

5、苗栗主題文學寫作：

設籍不限，以苗栗人文、風土民情、地景等為主題的文學書寫，未曾

出版且足夠印製成書之累積作品。
 

五、獎勵辦法：

（一）夢花文學獎：

1、新詩、散文、短篇小說、報導文學、母語文學各遴選：

首獎1名，優選、佳作各若干名。

獎   金：首 獎 新臺幣 5 萬元。

     優 選 新臺幣 3 萬元。

     佳 作 新臺幣 1 萬元。

2、小夢花兒童詩優選 70名，每名獎金新臺幣 2,000元。

3、青春夢花優選 20名，每名獎金新臺幣 5,000元。

4、以上獎項相關評選名額，評審委員會得於未超過獎金總額之情況下，

因應作品水準，調整各類得獎名額。得獎者除頒發獎金外，各得獎狀

乙幀，得獎者出席頒獎典禮會場即贈予得獎作品專輯 5 册。

5、依苗栗縣政府公布得獎名單，請學校及機關本權責依相關規定辦理   

敘獎。另青春夢花得獎率前3名學校（送件需2件以上）及小夢花兒童

詩得獎率前10名學校（送件須5件以上），由承辦單位辦理敘獎每人各

嘉獎2次（上限3人，含校長）。得獎率=該校評審優選件數/該校總送

件數。

6、協辦學校之工作人員依「苗栗縣公立中小學教職員敘獎項目表」權責

敘獎；校長部分由本府另行簽辦。

（二）苗栗縣文學集：

1、資深作家文集、兒童文學創作集、母語文學創作集、文學家作品集等   

4類，凡經入選作品頒發獎金 3 萬元。

2、苗栗主題文學寫作：分兩階段頒發獎金。

(1)第一階段：遴選 1 名，獎金新臺幣 2 萬元。

(2)第二階段：獲選者依限完成寫作計畫，審核通過，頒發獎金新臺幣      

8 萬元。

3、入選作品請依苗栗縣政府公布得獎名單，本權責依相關規定核予記功    

1 次，並於出版後贈送作者該出版品100冊，以資鼓勵。
 

六、報名、徵選投稿方式：

（一）夢花文學獎(採線上報名及投稿作品上傳)   

之權利，且苗栗縣政府不需因此支付任何費用。另配合苗栗縣政府出版品

電子書徵集得永久授權、不限授權數及全書授權；主辦單位並享有該著作

五年之出版發行權，期滿後如有存書，得續行販售至售罄，或由作者以   

定價六折購回。

（三）參賽者須以真實姓名參加，惟得獎作品發表時得以筆名替代。每人至多   

參加兩類(夢花文學獎和苗栗縣文學集分別計列)，參賽者對評審委員會  

所做決議，不得有異議。

（四）參賽作品不得一稿兩投、抄襲他人創作或冒名頂替、亦不得以人工智能

(AI)軟體生成圖文或輔助創作參賽。若經發現除取消資格，公布姓名，  

追回獎金及獎牌外，投稿者終生不得參加苗栗縣文學獎徵文活動，並依法

究辦，相關法律責任亦由來稿人自負。作品若已進行編印、出版，必須  

重新編製印刷等費用，由抄襲者全額負擔。

（五）基於提昇作品出版品質，獲選作品之字數、圖片或書名等，主辦單位及  

評審委員具有建議、增刪權。

（六）送件徵選者視為同意本簡章之規定，對評審委員會之決議不得有異議。
 

十一、經費來源：

苗栗縣政府編列預算。
 

十二、本徵選簡章經「2026年苗栗縣第29屆夢花文學獎暨苗栗縣文學集籌備委員會」

討論，並經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 

十三、對本簡章內容、活動及出版作品，主辦單位隨時保有一切解釋、補充說明、      

修改、暫停或取消全部或部分之權利。
 

十四、預定進度：

收件日期：公告日起至115年 4 月30日止

評審日期：115年 5 月至 6 月

得獎（入選）公布：115年 6 月下旬

頒獎（發表）日期：115年12月中旬
 

十五、預期效益：

（一）增加文學創作人口，培養苗栗文學環境。

（二）引領縣籍旅居外地人士重視及支持家鄉文學。

（三）鼓勵文學寫作，提升學生語文創作能力，增進文學涵養。

（四）提昇本土文學創作，有助於心靈改革。

1、線上報名及參賽資格證明文件、參賽作品上傳，

網址：苗栗縣夢花文學獎徵選網(https://www.sinyu.idv.tw/web/900049/)，

第一次使用需先註冊，請參閱附件1操作說明，輸入並上傳相關資料後，

點選 完成並確認報名，再進行 確定 後，方完成報名，且系統會自動回信

，請留意信件。

(1)參賽資格證明文件任一（含身分證、戶口名簿、學生證、工作證明

或在學證明等，該文件需可檢核參賽者身分）；文件檔名請設置  

「參賽組別-作者姓名」(例如：新詩-谷大神）。

(2)作品檔名請依規定設置

A.個人報名，作品檔名請設置「參賽組別-作品名稱-作者姓名」    

（例如：新詩-閱悅貓裏-谷大神）。

B.學校團體報名，作品檔名請設置「參賽組別-學校名稱-學校作品

編號-作品名稱」(例如：青春夢花國中-苗栗國中-01-閱悅貓裏)。

C.作品上傳格式，採Word檔及PDF檔，二種格式皆須上傳。

(3)青春夢花-國中、高中職及小夢花兒童詩送件，各校最高送件總數

以50件為限。

(4)學校團體送件者，請於截止日前於報名系統點選列印報名表列印紙

本並核章，再回報名系統點選證明文件上傳完成，最後點選 完成並確認

報名，再進行 確定 後，方完成報名。（參閱附件1，說明三）

2、參選作品須以標楷體字型呈現，Word/A4規格/直式橫書繕打，作品名稱

(16號字體)，內容(14號字體)，版面配置→段落「行距」選「固定行高」

，「行高」24點呈現(參考附件2)。

(1) 母語文學-台語：書寫文字全漢字、全羅馬、漢羅合用均可，且  

拼音與用字均應遵照教育部公告之「臺灣台語羅馬字拼音方案」與

「臺灣台語常用詞辭典」。

(2) 母語文學-原住民族語：請依「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」、「原住

民族語言標點符號使用原則」之規範，並採用Times New Roman半型

字體書寫。

3、作品中請勿出現作者姓名及其他個人資料，請確實檢核，未依上述規定

完成線上報名、投稿作品上傳及點選 完成並確認報名 等事宜，視同參賽

資料不齊全，恕不受理。

（二）苗栗縣文學集(採紙本收件)

1、資深作家文集、兒童文學創作集、母語文學創作集、文學家作品集等   

4類投稿者請備妥：徵選報名表(如附件3)，連同資格證明文件影本    

(戶口名簿、服務證明等)。(合著作者至多3人，請分別填寫報名表，

並以第一位為主要聯繫人)。

2、苗栗主題文學寫作：請備妥徵選報名表（如附件3），連同資格證明

文件影本（身份證、戶口名簿等）、苗栗主題文學寫作計畫書（參閱

附件4）、作品目錄及部分試寫作品。

3、參選作品文件格式：Word/A4規格/直式橫書/14號字體列印，並繳交  

書面1式9份。「母語文學創作集－台語」書寫文字全漢字、全羅馬、

漢羅合用均可，且拼音與用字均應遵照教育部公告之「臺灣台語羅馬

字拼音方案」與「臺灣台語常用詞辭典」；「母語文學創作集－原住

民語」請使用Times New Roman字型。

4、凡符合苗栗縣文學集徵選資格之投稿者，其作品紙本印刷1式9份     

得以申請補助；補助標準為黑白印刷每張新臺幣0.8元，彩色印刷每張

新臺幣 4 元(彩色印刷限兒童文學創作集)。

5、全文(含圖文、影音檔)之電子檔1份，請寄至zhouzuyan16@gmail.com 

信箱，以上資料如有不齊全者，恕不受理。
 

七、收件時間及地點：

（一）夢花文學獎徵選採線上報名及投稿作品上傳

  網址：苗栗縣夢花文學獎徵選(https://www.sinyu.idv.tw/web/900049/)

，公告日起至115年 4 月30日(星期四) 下午5:00止。

（二）苗栗縣文學集徵選

      公告日起至115年 4 月30日(星期四) 下午5：00止。

     (郵寄或親送苗栗縣立圖書館，郵寄者以郵戳為憑，逾期不予受理)

  包裝封面請加註「2026年苗栗縣文學集-加註徵選項目」字樣，掛號郵寄至

「(360005)苗栗縣苗栗市北苗里自治路50號苗栗縣立圖書館周小姐收」

詳情請至苗栗縣政府網站https://www.miaoli.gov.tw/或苗栗縣立圖書館網站

https://lib.miaoli.gov.tw/下載報名表，相關洽詢電話：037-350876周小姐。
 

八、評選：

（一）資格審查：作品字行數及相關規定由承辦單位審核。

（二）作品審查：由主辦單位聘請專家學者組成評審委員會評審之。

      評審委員會得於未超過獎金總額之情況下調整各類得獎名額。
 

九、得獎名單或入選名單公告：

預計115年6月下旬公布得獎名單於苗栗縣政府https://www.miaoli.gov.tw/；           

苗栗縣立圖書館 https://lib.miaoli.gov.tw/。
 

十、注意事項：

（一）送件作品概不歸還，請參賽者自行保存底稿。

（二）徵文得獎（入選）作品由主辦單位集結出版，作者負責校對並自負文責，

得獎作品之作者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，並授權苗栗縣政府自得獎

公告日起，得在任何地區以合理方式利用、轉授權該著作進行非營利推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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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目    的：

鼓勵文學創作，培育藝文人口，獎勵內容精湛、形式優美，能提升縣民情操的  

作品，保存地方文學，傳承文史，以培養本縣文學風氣，增益文學創作水準。
 

二、辦理單位：

（一）主辦單位：苗栗縣政府

（二）承辦單位：苗栗縣政府教育處

（三）執行單位：苗栗縣立圖書館
 

三、徵選類別、作品字（行）數暨相關規定:

（一）夢花文學獎：(單篇徵稿，每類收一件作品為限，每人至多參加二類，作品

必須未在任何報刊、雜誌及網路發表)

1、新    詩：60行以內為宜。

2、散    文：字數以 4,000字以內為宜。

3、短篇小說：字數以 4,000字至 10,000 字以內為宜。

4、報導文學：字數以 4,000字至12,000 字以內為宜，請提供與書寫內容

   相關的照片或圖表(隔年辦理)。

5、母語文學：

含客語、台語、賽夏族語及泰雅族語等，以教育部公布之母語文字書寫

，字數、行數不限。

6、小夢花兒童詩：20行以內為宜，限苗栗縣國小在學或設籍學童參加。

7、青春夢花-散文：2,000字以內為宜，限苗栗縣在學或設籍者。

分: (1)國中組。

       (2)高中職組。

（二）苗栗縣文學集：(成冊徵稿至少200頁，每類收一冊作品為限，每人至多   

參加二類)

1、資深作家文集：

文學創作，不限文類，不限出版已否(新作、舊作均可，唯不得有版權 

問題)，足夠印製1本書份量，(約300頁×1本，依此類推作品字數以每冊

12萬字為原則【新詩除外】)；印製規格：菊版十六開(21cm×15cm)。

2、兒童文學創作集：

凡將苗栗自然人文景觀或風土民情等內涵融入，適合學齡前、國小低年

級的幼兒文學，以兒童文學故事書、圖畫書或繪本等創作方式呈現，

以上作品包含中文或母語，含圖片、照片及文字以 50頁以內為宜。

3、母語文學創作集：

未曾出版之苗栗地區客語、台語、賽夏族語及泰雅族語等文學創作，

形式含詩、詞、散文、小說、劇本、文學論述等不限題材現代文學   

作品，作品總字數以5萬至10萬字，詩、詞足以成冊者為原則(至少200

頁，加入符合文稿之照片或插圖至少20張)；印製規格：菊版十六開

(21cm×15cm)。

4、文學家作品集：

未曾出版之作品，形式含詩、詞、散文、小說、劇本、文學論述等不限  

題材現代文學作品，作品總字數以5萬至10萬字，詩、詞足以成冊者為   

原則(至少200頁，加入符合文稿之照片或插圖至少20張)；印製規格：   

菊版十六開(21cm×15cm)。

5、苗栗主題文學寫作：

(1)未曾出版之作品，形式含詩、詞、散文、小說等文學作品。

(2)第一階段送件規定：提出一年之完整寫作計畫書(寫作計畫書如    

附件4)、作品目錄及部分試寫作品（散文、小說等字數至少2萬字

，詩、詞至少20首）。

(3)第二階段通知獲選者，依寫作計畫書完成作品，總字數至少10萬字

，詩、詞足以成冊者為原則(至少200頁，可加入符合文稿之照片或

插圖)；印製規格：菊版十六開(21cm×15cm)。
 

四、參賽資格、徵選對象：

（一）夢花文學獎：

1、作品內容以書寫苗栗縣人文風土民情地景者，不限資格，作品必須是

中文或母語，未曾發表之單篇創作。

2、設籍本縣人士或在本縣居住、就學及就業者，作品主題不限，作品    

必須是中文或母語未曾發表之單篇創作。

（二）苗栗縣文學集

1、資深作家文集：

民國64年（西元1975年）以前出生(滿50歲)苗栗縣籍(或曾設籍)，       

已出版著作3本以上之作家。

2、兒童文學創作集：

全國年滿18歲以上之民眾，徵選作品必須未曾出版，作品內容描述  

苗栗人文、風土民情、地景者，且可出版成書者。

3、母語文學創作集：

設籍不限，未曾出版且足夠印製成書之累積作品，題材與表現方式   

如前所列；惟作品內容以苗栗地區客語、台語、泰雅族語、賽夏族語

等母語創作。

4、文學家作品集：

(1)設籍苗栗縣或在苗栗縣居住、就學、就業者，未曾出版且足夠印製

成書之累積作品，題材與表現方式不拘。

(2)作品內容以書寫苗栗縣人文、風土民情、地景者，不限資格，作品

必須是未曾出版且足夠印製成書之累積作品。

5、苗栗主題文學寫作：

設籍不限，以苗栗人文、風土民情、地景等為主題的文學書寫，未曾

出版且足夠印製成書之累積作品。
 

五、獎勵辦法：

（一）夢花文學獎：

1、新詩、散文、短篇小說、報導文學、母語文學各遴選：

首獎1名，優選、佳作各若干名。

獎   金：首 獎 新臺幣 5 萬元。

     優 選 新臺幣 3 萬元。

     佳 作 新臺幣 1 萬元。

2、小夢花兒童詩優選 70名，每名獎金新臺幣 2,000元。

3、青春夢花優選 20名，每名獎金新臺幣 5,000元。

4、以上獎項相關評選名額，評審委員會得於未超過獎金總額之情況下，

因應作品水準，調整各類得獎名額。得獎者除頒發獎金外，各得獎狀

乙幀，得獎者出席頒獎典禮會場即贈予得獎作品專輯 5 册。

5、依苗栗縣政府公布得獎名單，請學校及機關本權責依相關規定辦理   

敘獎。另青春夢花得獎率前3名學校（送件需2件以上）及小夢花兒童

詩得獎率前10名學校（送件須5件以上），由承辦單位辦理敘獎每人各

嘉獎2次（上限3人，含校長）。得獎率=該校評審優選件數/該校總送

件數。

6、協辦學校之工作人員依「苗栗縣公立中小學教職員敘獎項目表」權責

敘獎；校長部分由本府另行簽辦。

（二）苗栗縣文學集：

1、資深作家文集、兒童文學創作集、母語文學創作集、文學家作品集等   

4類，凡經入選作品頒發獎金 3 萬元。

2、苗栗主題文學寫作：分兩階段頒發獎金。

(1)第一階段：遴選 1 名，獎金新臺幣 2 萬元。

(2)第二階段：獲選者依限完成寫作計畫，審核通過，頒發獎金新臺幣      

8 萬元。

3、入選作品請依苗栗縣政府公布得獎名單，本權責依相關規定核予記功    

1 次，並於出版後贈送作者該出版品100冊，以資鼓勵。
 

六、報名、徵選投稿方式：

（一）夢花文學獎(採線上報名及投稿作品上傳)   

之權利，且苗栗縣政府不需因此支付任何費用。另配合苗栗縣政府出版品

電子書徵集得永久授權、不限授權數及全書授權；主辦單位並享有該著作

五年之出版發行權，期滿後如有存書，得續行販售至售罄，或由作者以   

定價六折購回。

（三）參賽者須以真實姓名參加，惟得獎作品發表時得以筆名替代。每人至多   

參加兩類(夢花文學獎和苗栗縣文學集分別計列)，參賽者對評審委員會  

所做決議，不得有異議。

（四）參賽作品不得一稿兩投、抄襲他人創作或冒名頂替、亦不得以人工智能

(AI)軟體生成圖文或輔助創作參賽。若經發現除取消資格，公布姓名，  

追回獎金及獎牌外，投稿者終生不得參加苗栗縣文學獎徵文活動，並依法

究辦，相關法律責任亦由來稿人自負。作品若已進行編印、出版，必須  

重新編製印刷等費用，由抄襲者全額負擔。

（五）基於提昇作品出版品質，獲選作品之字數、圖片或書名等，主辦單位及  

評審委員具有建議、增刪權。

（六）送件徵選者視為同意本簡章之規定，對評審委員會之決議不得有異議。
 

十一、經費來源：

苗栗縣政府編列預算。
 

十二、本徵選簡章經「2026年苗栗縣第29屆夢花文學獎暨苗栗縣文學集籌備委員會」

討論，並經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 

十三、對本簡章內容、活動及出版作品，主辦單位隨時保有一切解釋、補充說明、      

修改、暫停或取消全部或部分之權利。
 

十四、預定進度：

收件日期：公告日起至115年 4 月30日止

評審日期：115年 5 月至 6 月

得獎（入選）公布：115年 6 月下旬

頒獎（發表）日期：115年12月中旬
 

十五、預期效益：

（一）增加文學創作人口，培養苗栗文學環境。

（二）引領縣籍旅居外地人士重視及支持家鄉文學。

（三）鼓勵文學寫作，提升學生語文創作能力，增進文學涵養。

（四）提昇本土文學創作，有助於心靈改革。

1、線上報名及參賽資格證明文件、參賽作品上傳，

網址：苗栗縣夢花文學獎徵選網(https://www.sinyu.idv.tw/web/900049/)，

第一次使用需先註冊，請參閱附件1操作說明，輸入並上傳相關資料後，

點選 完成並確認報名，再進行 確定 後，方完成報名，且系統會自動回信

，請留意信件。

(1)參賽資格證明文件任一（含身分證、戶口名簿、學生證、工作證明

或在學證明等，該文件需可檢核參賽者身分）；文件檔名請設置  

「參賽組別-作者姓名」(例如：新詩-谷大神）。

(2)作品檔名請依規定設置

A.個人報名，作品檔名請設置「參賽組別-作品名稱-作者姓名」    

（例如：新詩-閱悅貓裏-谷大神）。

B.學校團體報名，作品檔名請設置「參賽組別-學校名稱-學校作品

編號-作品名稱」(例如：青春夢花國中-苗栗國中-01-閱悅貓裏)。

C.作品上傳格式，採Word檔及PDF檔，二種格式皆須上傳。

(3)青春夢花-國中、高中職及小夢花兒童詩送件，各校最高送件總數

以50件為限。

(4)學校團體送件者，請於截止日前於報名系統點選列印報名表列印紙

本並核章，再回報名系統點選證明文件上傳完成，最後點選 完成並確認

報名，再進行 確定 後，方完成報名。（參閱附件1，說明三）

2、參選作品須以標楷體字型呈現，Word/A4規格/直式橫書繕打，作品名稱

(16號字體)，內容(14號字體)，版面配置→段落「行距」選「固定行高」

，「行高」24點呈現(參考附件2)。

(1) 母語文學-台語：書寫文字全漢字、全羅馬、漢羅合用均可，且  

拼音與用字均應遵照教育部公告之「臺灣台語羅馬字拼音方案」與

「臺灣台語常用詞辭典」。

(2) 母語文學-原住民族語：請依「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」、「原住

民族語言標點符號使用原則」之規範，並採用Times New Roman半型

字體書寫。

3、作品中請勿出現作者姓名及其他個人資料，請確實檢核，未依上述規定

完成線上報名、投稿作品上傳及點選 完成並確認報名 等事宜，視同參賽

資料不齊全，恕不受理。

（二）苗栗縣文學集(採紙本收件)

1、資深作家文集、兒童文學創作集、母語文學創作集、文學家作品集等   

4類投稿者請備妥：徵選報名表(如附件3)，連同資格證明文件影本    

(戶口名簿、服務證明等)。(合著作者至多3人，請分別填寫報名表，

並以第一位為主要聯繫人)。

2、苗栗主題文學寫作：請備妥徵選報名表（如附件3），連同資格證明

文件影本（身份證、戶口名簿等）、苗栗主題文學寫作計畫書（參閱

附件4）、作品目錄及部分試寫作品。

3、參選作品文件格式：Word/A4規格/直式橫書/14號字體列印，並繳交  

書面1式9份。「母語文學創作集－台語」書寫文字全漢字、全羅馬、

漢羅合用均可，且拼音與用字均應遵照教育部公告之「臺灣台語羅馬

字拼音方案」與「臺灣台語常用詞辭典」；「母語文學創作集－原住

民語」請使用Times New Roman字型。

4、凡符合苗栗縣文學集徵選資格之投稿者，其作品紙本印刷1式9份     

得以申請補助；補助標準為黑白印刷每張新臺幣0.8元，彩色印刷每張

新臺幣 4 元(彩色印刷限兒童文學創作集)。

5、全文(含圖文、影音檔)之電子檔1份，請寄至zhouzuyan16@gmail.com 

信箱，以上資料如有不齊全者，恕不受理。
 

七、收件時間及地點：

（一）夢花文學獎徵選採線上報名及投稿作品上傳

  網址：苗栗縣夢花文學獎徵選(https://www.sinyu.idv.tw/web/900049/)

，公告日起至115年 4 月30日(星期四) 下午5:00止。

（二）苗栗縣文學集徵選

      公告日起至115年 4 月30日(星期四) 下午5：00止。

     (郵寄或親送苗栗縣立圖書館，郵寄者以郵戳為憑，逾期不予受理)

  包裝封面請加註「2026年苗栗縣文學集-加註徵選項目」字樣，掛號郵寄至

「(360005)苗栗縣苗栗市北苗里自治路50號苗栗縣立圖書館周小姐收」

詳情請至苗栗縣政府網站https://www.miaoli.gov.tw/或苗栗縣立圖書館網站

https://lib.miaoli.gov.tw/下載報名表，相關洽詢電話：037-350876周小姐。
 

八、評選：

（一）資格審查：作品字行數及相關規定由承辦單位審核。

（二）作品審查：由主辦單位聘請專家學者組成評審委員會評審之。

      評審委員會得於未超過獎金總額之情況下調整各類得獎名額。
 

九、得獎名單或入選名單公告：

預計115年6月下旬公布得獎名單於苗栗縣政府https://www.miaoli.gov.tw/；           

苗栗縣立圖書館 https://lib.miaoli.gov.tw/。
 

十、注意事項：

（一）送件作品概不歸還，請參賽者自行保存底稿。

（二）徵文得獎（入選）作品由主辦單位集結出版，作者負責校對並自負文責，

得獎作品之作者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，並授權苗栗縣政府自得獎

公告日起，得在任何地區以合理方式利用、轉授權該著作進行非營利推廣



3

一、目    的：

鼓勵文學創作，培育藝文人口，獎勵內容精湛、形式優美，能提升縣民情操的  

作品，保存地方文學，傳承文史，以培養本縣文學風氣，增益文學創作水準。
 

二、辦理單位：

（一）主辦單位：苗栗縣政府

（二）承辦單位：苗栗縣政府教育處

（三）執行單位：苗栗縣立圖書館
 

三、徵選類別、作品字（行）數暨相關規定:

（一）夢花文學獎：(單篇徵稿，每類收一件作品為限，每人至多參加二類，作品

必須未在任何報刊、雜誌及網路發表)

1、新    詩：60行以內為宜。

2、散    文：字數以 4,000字以內為宜。

3、短篇小說：字數以 4,000字至 10,000 字以內為宜。

4、報導文學：字數以 4,000字至12,000 字以內為宜，請提供與書寫內容

   相關的照片或圖表(隔年辦理)。

5、母語文學：

含客語、台語、賽夏族語及泰雅族語等，以教育部公布之母語文字書寫

，字數、行數不限。

6、小夢花兒童詩：20行以內為宜，限苗栗縣國小在學或設籍學童參加。

7、青春夢花-散文：2,000字以內為宜，限苗栗縣在學或設籍者。

分: (1)國中組。

       (2)高中職組。

（二）苗栗縣文學集：(成冊徵稿至少200頁，每類收一冊作品為限，每人至多   

參加二類)

1、資深作家文集：

文學創作，不限文類，不限出版已否(新作、舊作均可，唯不得有版權 

問題)，足夠印製1本書份量，(約300頁×1本，依此類推作品字數以每冊

12萬字為原則【新詩除外】)；印製規格：菊版十六開(21cm×15cm)。

2、兒童文學創作集：

凡將苗栗自然人文景觀或風土民情等內涵融入，適合學齡前、國小低年

級的幼兒文學，以兒童文學故事書、圖畫書或繪本等創作方式呈現，

以上作品包含中文或母語，含圖片、照片及文字以 50頁以內為宜。

3、母語文學創作集：

未曾出版之苗栗地區客語、台語、賽夏族語及泰雅族語等文學創作，

形式含詩、詞、散文、小說、劇本、文學論述等不限題材現代文學   

作品，作品總字數以5萬至10萬字，詩、詞足以成冊者為原則(至少200

頁，加入符合文稿之照片或插圖至少20張)；印製規格：菊版十六開

(21cm×15cm)。

4、文學家作品集：

未曾出版之作品，形式含詩、詞、散文、小說、劇本、文學論述等不限  

題材現代文學作品，作品總字數以5萬至10萬字，詩、詞足以成冊者為   

原則(至少200頁，加入符合文稿之照片或插圖至少20張)；印製規格：   

菊版十六開(21cm×15cm)。

5、苗栗主題文學寫作：

(1)未曾出版之作品，形式含詩、詞、散文、小說等文學作品。

(2)第一階段送件規定：提出一年之完整寫作計畫書(寫作計畫書如    

附件4)、作品目錄及部分試寫作品（散文、小說等字數至少2萬字

，詩、詞至少20首）。

(3)第二階段通知獲選者，依寫作計畫書完成作品，總字數至少10萬字

，詩、詞足以成冊者為原則(至少200頁，可加入符合文稿之照片或

插圖)；印製規格：菊版十六開(21cm×15cm)。
 

四、參賽資格、徵選對象：

（一）夢花文學獎：

1、作品內容以書寫苗栗縣人文風土民情地景者，不限資格，作品必須是

中文或母語，未曾發表之單篇創作。

2、設籍本縣人士或在本縣居住、就學及就業者，作品主題不限，作品    

必須是中文或母語未曾發表之單篇創作。

（二）苗栗縣文學集

1、資深作家文集：

民國64年（西元1975年）以前出生(滿50歲)苗栗縣籍(或曾設籍)，       

已出版著作3本以上之作家。

2、兒童文學創作集：

全國年滿18歲以上之民眾，徵選作品必須未曾出版，作品內容描述  

苗栗人文、風土民情、地景者，且可出版成書者。

3、母語文學創作集：

設籍不限，未曾出版且足夠印製成書之累積作品，題材與表現方式   

如前所列；惟作品內容以苗栗地區客語、台語、泰雅族語、賽夏族語

等母語創作。

4、文學家作品集：

(1)設籍苗栗縣或在苗栗縣居住、就學、就業者，未曾出版且足夠印製

成書之累積作品，題材與表現方式不拘。

(2)作品內容以書寫苗栗縣人文、風土民情、地景者，不限資格，作品

必須是未曾出版且足夠印製成書之累積作品。

5、苗栗主題文學寫作：

設籍不限，以苗栗人文、風土民情、地景等為主題的文學書寫，未曾

出版且足夠印製成書之累積作品。
 

五、獎勵辦法：

（一）夢花文學獎：

1、新詩、散文、短篇小說、報導文學、母語文學各遴選：

首獎1名，優選、佳作各若干名。

獎   金：首 獎 新臺幣 5 萬元。

     優 選 新臺幣 3 萬元。

     佳 作 新臺幣 1 萬元。

2、小夢花兒童詩優選 70名，每名獎金新臺幣 2,000元。

3、青春夢花優選 20名，每名獎金新臺幣 5,000元。

4、以上獎項相關評選名額，評審委員會得於未超過獎金總額之情況下，

因應作品水準，調整各類得獎名額。得獎者除頒發獎金外，各得獎狀

乙幀，得獎者出席頒獎典禮會場即贈予得獎作品專輯 5 册。

5、依苗栗縣政府公布得獎名單，請學校及機關本權責依相關規定辦理   

敘獎。另青春夢花得獎率前3名學校（送件需2件以上）及小夢花兒童

詩得獎率前10名學校（送件須5件以上），由承辦單位辦理敘獎每人各

嘉獎2次（上限3人，含校長）。得獎率=該校評審優選件數/該校總送

件數。

6、協辦學校之工作人員依「苗栗縣公立中小學教職員敘獎項目表」權責

敘獎；校長部分由本府另行簽辦。

（二）苗栗縣文學集：

1、資深作家文集、兒童文學創作集、母語文學創作集、文學家作品集等   

4類，凡經入選作品頒發獎金 3 萬元。

2、苗栗主題文學寫作：分兩階段頒發獎金。

(1)第一階段：遴選 1 名，獎金新臺幣 2 萬元。

(2)第二階段：獲選者依限完成寫作計畫，審核通過，頒發獎金新臺幣      

8 萬元。

3、入選作品請依苗栗縣政府公布得獎名單，本權責依相關規定核予記功    

1 次，並於出版後贈送作者該出版品100冊，以資鼓勵。
 

六、報名、徵選投稿方式：

（一）夢花文學獎(採線上報名及投稿作品上傳)   

之權利，且苗栗縣政府不需因此支付任何費用。另配合苗栗縣政府出版品

電子書徵集得永久授權、不限授權數及全書授權；主辦單位並享有該著作

五年之出版發行權，期滿後如有存書，得續行販售至售罄，或由作者以   

定價六折購回。

（三）參賽者須以真實姓名參加，惟得獎作品發表時得以筆名替代。每人至多   

參加兩類(夢花文學獎和苗栗縣文學集分別計列)，參賽者對評審委員會  

所做決議，不得有異議。

（四）參賽作品不得一稿兩投、抄襲他人創作或冒名頂替、亦不得以人工智能

(AI)軟體生成圖文或輔助創作參賽。若經發現除取消資格，公布姓名，  

追回獎金及獎牌外，投稿者終生不得參加苗栗縣文學獎徵文活動，並依法

究辦，相關法律責任亦由來稿人自負。作品若已進行編印、出版，必須  

重新編製印刷等費用，由抄襲者全額負擔。

（五）基於提昇作品出版品質，獲選作品之字數、圖片或書名等，主辦單位及  

評審委員具有建議、增刪權。

（六）送件徵選者視為同意本簡章之規定，對評審委員會之決議不得有異議。
 

十一、經費來源：

苗栗縣政府編列預算。
 

十二、本徵選簡章經「2026年苗栗縣第29屆夢花文學獎暨苗栗縣文學集籌備委員會」

討論，並經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 

十三、對本簡章內容、活動及出版作品，主辦單位隨時保有一切解釋、補充說明、      

修改、暫停或取消全部或部分之權利。
 

十四、預定進度：

收件日期：公告日起至115年 4 月30日止

評審日期：115年 5 月至 6 月

得獎（入選）公布：115年 6 月下旬

頒獎（發表）日期：115年12月中旬
 

十五、預期效益：

（一）增加文學創作人口，培養苗栗文學環境。

（二）引領縣籍旅居外地人士重視及支持家鄉文學。

（三）鼓勵文學寫作，提升學生語文創作能力，增進文學涵養。

（四）提昇本土文學創作，有助於心靈改革。

1、線上報名及參賽資格證明文件、參賽作品上傳，

網址：苗栗縣夢花文學獎徵選網(https://www.sinyu.idv.tw/web/900049/)，

第一次使用需先註冊，請參閱附件1操作說明，輸入並上傳相關資料後，

點選 完成並確認報名，再進行 確定 後，方完成報名，且系統會自動回信

，請留意信件。

(1)參賽資格證明文件任一（含身分證、戶口名簿、學生證、工作證明

或在學證明等，該文件需可檢核參賽者身分）；文件檔名請設置  

「參賽組別-作者姓名」(例如：新詩-谷大神）。

(2)作品檔名請依規定設置

A.個人報名，作品檔名請設置「參賽組別-作品名稱-作者姓名」    

（例如：新詩-閱悅貓裏-谷大神）。

B.學校團體報名，作品檔名請設置「參賽組別-學校名稱-學校作品

編號-作品名稱」(例如：青春夢花國中-苗栗國中-01-閱悅貓裏)。

C.作品上傳格式，採Word檔及PDF檔，二種格式皆須上傳。

(3)青春夢花-國中、高中職及小夢花兒童詩送件，各校最高送件總數

以50件為限。

(4)學校團體送件者，請於截止日前於報名系統點選列印報名表列印紙

本並核章，再回報名系統點選證明文件上傳完成，最後點選 完成並確認

報名，再進行 確定 後，方完成報名。（參閱附件1，說明三）

2、參選作品須以標楷體字型呈現，Word/A4規格/直式橫書繕打，作品名稱

(16號字體)，內容(14號字體)，版面配置→段落「行距」選「固定行高」

，「行高」24點呈現(參考附件2)。

(1) 母語文學-台語：書寫文字全漢字、全羅馬、漢羅合用均可，且  

拼音與用字均應遵照教育部公告之「臺灣台語羅馬字拼音方案」與

「臺灣台語常用詞辭典」。

(2) 母語文學-原住民族語：請依「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」、「原住

民族語言標點符號使用原則」之規範，並採用Times New Roman半型

字體書寫。

3、作品中請勿出現作者姓名及其他個人資料，請確實檢核，未依上述規定

完成線上報名、投稿作品上傳及點選 完成並確認報名 等事宜，視同參賽

資料不齊全，恕不受理。

（二）苗栗縣文學集(採紙本收件)

1、資深作家文集、兒童文學創作集、母語文學創作集、文學家作品集等   

4類投稿者請備妥：徵選報名表(如附件3)，連同資格證明文件影本    

(戶口名簿、服務證明等)。(合著作者至多3人，請分別填寫報名表，

並以第一位為主要聯繫人)。

2、苗栗主題文學寫作：請備妥徵選報名表（如附件3），連同資格證明

文件影本（身份證、戶口名簿等）、苗栗主題文學寫作計畫書（參閱

附件4）、作品目錄及部分試寫作品。

3、參選作品文件格式：Word/A4規格/直式橫書/14號字體列印，並繳交  

書面1式9份。「母語文學創作集－台語」書寫文字全漢字、全羅馬、

漢羅合用均可，且拼音與用字均應遵照教育部公告之「臺灣台語羅馬

字拼音方案」與「臺灣台語常用詞辭典」；「母語文學創作集－原住

民語」請使用Times New Roman字型。

4、凡符合苗栗縣文學集徵選資格之投稿者，其作品紙本印刷1式9份     

得以申請補助；補助標準為黑白印刷每張新臺幣0.8元，彩色印刷每張

新臺幣 4 元(彩色印刷限兒童文學創作集)。

5、全文(含圖文、影音檔)之電子檔1份，請寄至zhouzuyan16@gmail.com 

信箱，以上資料如有不齊全者，恕不受理。
 

七、收件時間及地點：

（一）夢花文學獎徵選採線上報名及投稿作品上傳

  網址：苗栗縣夢花文學獎徵選(https://www.sinyu.idv.tw/web/900049/)

，公告日起至115年 4 月30日(星期四) 下午5:00止。

（二）苗栗縣文學集徵選

      公告日起至115年 4 月30日(星期四) 下午5：00止。

     (郵寄或親送苗栗縣立圖書館，郵寄者以郵戳為憑，逾期不予受理)

  包裝封面請加註「2026年苗栗縣文學集-加註徵選項目」字樣，掛號郵寄至

「(360005)苗栗縣苗栗市北苗里自治路50號苗栗縣立圖書館周小姐收」

詳情請至苗栗縣政府網站https://www.miaoli.gov.tw/或苗栗縣立圖書館網站

https://lib.miaoli.gov.tw/下載報名表，相關洽詢電話：037-350876周小姐。
 

八、評選：

（一）資格審查：作品字行數及相關規定由承辦單位審核。

（二）作品審查：由主辦單位聘請專家學者組成評審委員會評審之。

      評審委員會得於未超過獎金總額之情況下調整各類得獎名額。
 

九、得獎名單或入選名單公告：

預計115年6月下旬公布得獎名單於苗栗縣政府https://www.miaoli.gov.tw/；           

苗栗縣立圖書館 https://lib.miaoli.gov.tw/。
 

十、注意事項：

（一）送件作品概不歸還，請參賽者自行保存底稿。

（二）徵文得獎（入選）作品由主辦單位集結出版，作者負責校對並自負文責，

得獎作品之作者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，並授權苗栗縣政府自得獎

公告日起，得在任何地區以合理方式利用、轉授權該著作進行非營利推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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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目    的：

鼓勵文學創作，培育藝文人口，獎勵內容精湛、形式優美，能提升縣民情操的  

作品，保存地方文學，傳承文史，以培養本縣文學風氣，增益文學創作水準。
 

二、辦理單位：

（一）主辦單位：苗栗縣政府

（二）承辦單位：苗栗縣政府教育處

（三）執行單位：苗栗縣立圖書館
 

三、徵選類別、作品字（行）數暨相關規定:

（一）夢花文學獎：(單篇徵稿，每類收一件作品為限，每人至多參加二類，作品

必須未在任何報刊、雜誌及網路發表)

1、新    詩：60行以內為宜。

2、散    文：字數以 4,000字以內為宜。

3、短篇小說：字數以 4,000字至 10,000 字以內為宜。

4、報導文學：字數以 4,000字至12,000 字以內為宜，請提供與書寫內容

   相關的照片或圖表(隔年辦理)。

5、母語文學：

含客語、台語、賽夏族語及泰雅族語等，以教育部公布之母語文字書寫

，字數、行數不限。

6、小夢花兒童詩：20行以內為宜，限苗栗縣國小在學或設籍學童參加。

7、青春夢花-散文：2,000字以內為宜，限苗栗縣在學或設籍者。

分: (1)國中組。

       (2)高中職組。

（二）苗栗縣文學集：(成冊徵稿至少200頁，每類收一冊作品為限，每人至多   

參加二類)

1、資深作家文集：

文學創作，不限文類，不限出版已否(新作、舊作均可，唯不得有版權 

問題)，足夠印製1本書份量，(約300頁×1本，依此類推作品字數以每冊

12萬字為原則【新詩除外】)；印製規格：菊版十六開(21cm×15cm)。

2、兒童文學創作集：

凡將苗栗自然人文景觀或風土民情等內涵融入，適合學齡前、國小低年

級的幼兒文學，以兒童文學故事書、圖畫書或繪本等創作方式呈現，

以上作品包含中文或母語，含圖片、照片及文字以 50頁以內為宜。

3、母語文學創作集：

未曾出版之苗栗地區客語、台語、賽夏族語及泰雅族語等文學創作，

形式含詩、詞、散文、小說、劇本、文學論述等不限題材現代文學   

作品，作品總字數以5萬至10萬字，詩、詞足以成冊者為原則(至少200

頁，加入符合文稿之照片或插圖至少20張)；印製規格：菊版十六開

(21cm×15cm)。

4、文學家作品集：

未曾出版之作品，形式含詩、詞、散文、小說、劇本、文學論述等不限  

題材現代文學作品，作品總字數以5萬至10萬字，詩、詞足以成冊者為   

原則(至少200頁，加入符合文稿之照片或插圖至少20張)；印製規格：   

菊版十六開(21cm×15cm)。

5、苗栗主題文學寫作：

(1)未曾出版之作品，形式含詩、詞、散文、小說等文學作品。

(2)第一階段送件規定：提出一年之完整寫作計畫書(寫作計畫書如    

附件4)、作品目錄及部分試寫作品（散文、小說等字數至少2萬字

，詩、詞至少20首）。

(3)第二階段通知獲選者，依寫作計畫書完成作品，總字數至少10萬字

，詩、詞足以成冊者為原則(至少200頁，可加入符合文稿之照片或

插圖)；印製規格：菊版十六開(21cm×15cm)。
 

四、參賽資格、徵選對象：

（一）夢花文學獎：

1、作品內容以書寫苗栗縣人文風土民情地景者，不限資格，作品必須是

中文或母語，未曾發表之單篇創作。

2、設籍本縣人士或在本縣居住、就學及就業者，作品主題不限，作品    

必須是中文或母語未曾發表之單篇創作。

（二）苗栗縣文學集

1、資深作家文集：

民國64年（西元1975年）以前出生(滿50歲)苗栗縣籍(或曾設籍)，       

已出版著作3本以上之作家。

2、兒童文學創作集：

全國年滿18歲以上之民眾，徵選作品必須未曾出版，作品內容描述  

苗栗人文、風土民情、地景者，且可出版成書者。

3、母語文學創作集：

設籍不限，未曾出版且足夠印製成書之累積作品，題材與表現方式   

如前所列；惟作品內容以苗栗地區客語、台語、泰雅族語、賽夏族語

等母語創作。

4、文學家作品集：

(1)設籍苗栗縣或在苗栗縣居住、就學、就業者，未曾出版且足夠印製

成書之累積作品，題材與表現方式不拘。

(2)作品內容以書寫苗栗縣人文、風土民情、地景者，不限資格，作品

必須是未曾出版且足夠印製成書之累積作品。

5、苗栗主題文學寫作：

設籍不限，以苗栗人文、風土民情、地景等為主題的文學書寫，未曾

出版且足夠印製成書之累積作品。
 

五、獎勵辦法：

（一）夢花文學獎：

1、新詩、散文、短篇小說、報導文學、母語文學各遴選：

首獎1名，優選、佳作各若干名。

獎   金：首 獎 新臺幣 5 萬元。

     優 選 新臺幣 3 萬元。

     佳 作 新臺幣 1 萬元。

2、小夢花兒童詩優選 70名，每名獎金新臺幣 2,000元。

3、青春夢花優選 20名，每名獎金新臺幣 5,000元。

4、以上獎項相關評選名額，評審委員會得於未超過獎金總額之情況下，

因應作品水準，調整各類得獎名額。得獎者除頒發獎金外，各得獎狀

乙幀，得獎者出席頒獎典禮會場即贈予得獎作品專輯 5 册。

5、依苗栗縣政府公布得獎名單，請學校及機關本權責依相關規定辦理   

敘獎。另青春夢花得獎率前3名學校（送件需2件以上）及小夢花兒童

詩得獎率前10名學校（送件須5件以上），由承辦單位辦理敘獎每人各

嘉獎2次（上限3人，含校長）。得獎率=該校評審優選件數/該校總送

件數。

6、協辦學校之工作人員依「苗栗縣公立中小學教職員敘獎項目表」權責

敘獎；校長部分由本府另行簽辦。

（二）苗栗縣文學集：

1、資深作家文集、兒童文學創作集、母語文學創作集、文學家作品集等   

4類，凡經入選作品頒發獎金 3 萬元。

2、苗栗主題文學寫作：分兩階段頒發獎金。

(1)第一階段：遴選 1 名，獎金新臺幣 2 萬元。

(2)第二階段：獲選者依限完成寫作計畫，審核通過，頒發獎金新臺幣      

8 萬元。

3、入選作品請依苗栗縣政府公布得獎名單，本權責依相關規定核予記功    

1 次，並於出版後贈送作者該出版品100冊，以資鼓勵。
 

六、報名、徵選投稿方式：

（一）夢花文學獎(採線上報名及投稿作品上傳)   

之權利，且苗栗縣政府不需因此支付任何費用。另配合苗栗縣政府出版品

電子書徵集得永久授權、不限授權數及全書授權；主辦單位並享有該著作

五年之出版發行權，期滿後如有存書，得續行販售至售罄，或由作者以   

定價六折購回。

（三）參賽者須以真實姓名參加，惟得獎作品發表時得以筆名替代。每人至多   

參加兩類(夢花文學獎和苗栗縣文學集分別計列)，參賽者對評審委員會  

所做決議，不得有異議。

（四）參賽作品不得一稿兩投、抄襲他人創作或冒名頂替、亦不得以人工智能

(AI)軟體生成圖文或輔助創作參賽。若經發現除取消資格，公布姓名，  

追回獎金及獎牌外，投稿者終生不得參加苗栗縣文學獎徵文活動，並依法

究辦，相關法律責任亦由來稿人自負。作品若已進行編印、出版，必須  

重新編製印刷等費用，由抄襲者全額負擔。

（五）基於提昇作品出版品質，獲選作品之字數、圖片或書名等，主辦單位及  

評審委員具有建議、增刪權。

（六）送件徵選者視為同意本簡章之規定，對評審委員會之決議不得有異議。
 

十一、經費來源：

苗栗縣政府編列預算。
 

十二、本徵選簡章經「2026年苗栗縣第29屆夢花文學獎暨苗栗縣文學集籌備委員會」

討論，並經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 

十三、對本簡章內容、活動及出版作品，主辦單位隨時保有一切解釋、補充說明、      

修改、暫停或取消全部或部分之權利。
 

十四、預定進度：

收件日期：公告日起至115年 4 月30日止

評審日期：115年 5 月至 6 月

得獎（入選）公布：115年 6 月下旬

頒獎（發表）日期：115年12月中旬
 

十五、預期效益：

（一）增加文學創作人口，培養苗栗文學環境。

（二）引領縣籍旅居外地人士重視及支持家鄉文學。

（三）鼓勵文學寫作，提升學生語文創作能力，增進文學涵養。

（四）提昇本土文學創作，有助於心靈改革。

1、線上報名及參賽資格證明文件、參賽作品上傳，

網址：苗栗縣夢花文學獎徵選網(https://www.sinyu.idv.tw/web/900049/)，

第一次使用需先註冊，請參閱附件1操作說明，輸入並上傳相關資料後，

點選 完成並確認報名，再進行 確定 後，方完成報名，且系統會自動回信

，請留意信件。

(1)參賽資格證明文件任一（含身分證、戶口名簿、學生證、工作證明

或在學證明等，該文件需可檢核參賽者身分）；文件檔名請設置  

「參賽組別-作者姓名」(例如：新詩-谷大神）。

(2)作品檔名請依規定設置

A.個人報名，作品檔名請設置「參賽組別-作品名稱-作者姓名」    

（例如：新詩-閱悅貓裏-谷大神）。

B.學校團體報名，作品檔名請設置「參賽組別-學校名稱-學校作品

編號-作品名稱」(例如：青春夢花國中-苗栗國中-01-閱悅貓裏)。

C.作品上傳格式，採Word檔及PDF檔，二種格式皆須上傳。

(3)青春夢花-國中、高中職及小夢花兒童詩送件，各校最高送件總數

以50件為限。

(4)學校團體送件者，請於截止日前於報名系統點選列印報名表列印紙

本並核章，再回報名系統點選證明文件上傳完成，最後點選 完成並確認

報名，再進行 確定 後，方完成報名。（參閱附件1，說明三）

2、參選作品須以標楷體字型呈現，Word/A4規格/直式橫書繕打，作品名稱

(16號字體)，內容(14號字體)，版面配置→段落「行距」選「固定行高」

，「行高」24點呈現(參考附件2)。

(1) 母語文學-台語：書寫文字全漢字、全羅馬、漢羅合用均可，且  

拼音與用字均應遵照教育部公告之「臺灣台語羅馬字拼音方案」與

「臺灣台語常用詞辭典」。

(2) 母語文學-原住民族語：請依「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」、「原住

民族語言標點符號使用原則」之規範，並採用Times New Roman半型

字體書寫。

3、作品中請勿出現作者姓名及其他個人資料，請確實檢核，未依上述規定

完成線上報名、投稿作品上傳及點選 完成並確認報名 等事宜，視同參賽

資料不齊全，恕不受理。

（二）苗栗縣文學集(採紙本收件)

1、資深作家文集、兒童文學創作集、母語文學創作集、文學家作品集等   

4類投稿者請備妥：徵選報名表(如附件3)，連同資格證明文件影本    

(戶口名簿、服務證明等)。(合著作者至多3人，請分別填寫報名表，

並以第一位為主要聯繫人)。

2、苗栗主題文學寫作：請備妥徵選報名表（如附件3），連同資格證明

文件影本（身份證、戶口名簿等）、苗栗主題文學寫作計畫書（參閱

附件4）、作品目錄及部分試寫作品。

3、參選作品文件格式：Word/A4規格/直式橫書/14號字體列印，並繳交  

書面1式9份。「母語文學創作集－台語」書寫文字全漢字、全羅馬、

漢羅合用均可，且拼音與用字均應遵照教育部公告之「臺灣台語羅馬

字拼音方案」與「臺灣台語常用詞辭典」；「母語文學創作集－原住

民語」請使用Times New Roman字型。

4、凡符合苗栗縣文學集徵選資格之投稿者，其作品紙本印刷1式9份     

得以申請補助；補助標準為黑白印刷每張新臺幣0.8元，彩色印刷每張

新臺幣 4 元(彩色印刷限兒童文學創作集)。

5、全文(含圖文、影音檔)之電子檔1份，請寄至zhouzuyan16@gmail.com 

信箱，以上資料如有不齊全者，恕不受理。
 

七、收件時間及地點：

（一）夢花文學獎徵選採線上報名及投稿作品上傳

  網址：苗栗縣夢花文學獎徵選(https://www.sinyu.idv.tw/web/900049/)

，公告日起至115年 4 月30日(星期四) 下午5:00止。

（二）苗栗縣文學集徵選

      公告日起至115年 4 月30日(星期四) 下午5：00止。

     (郵寄或親送苗栗縣立圖書館，郵寄者以郵戳為憑，逾期不予受理)

  包裝封面請加註「2026年苗栗縣文學集-加註徵選項目」字樣，掛號郵寄至

「(360005)苗栗縣苗栗市北苗里自治路50號苗栗縣立圖書館周小姐收」

詳情請至苗栗縣政府網站https://www.miaoli.gov.tw/或苗栗縣立圖書館網站

https://lib.miaoli.gov.tw/下載報名表，相關洽詢電話：037-350876周小姐。
 

八、評選：

（一）資格審查：作品字行數及相關規定由承辦單位審核。

（二）作品審查：由主辦單位聘請專家學者組成評審委員會評審之。

      評審委員會得於未超過獎金總額之情況下調整各類得獎名額。
 

九、得獎名單或入選名單公告：

預計115年6月下旬公布得獎名單於苗栗縣政府https://www.miaoli.gov.tw/；           

苗栗縣立圖書館 https://lib.miaoli.gov.tw/。
 

十、注意事項：

（一）送件作品概不歸還，請參賽者自行保存底稿。

（二）徵文得獎（入選）作品由主辦單位集結出版，作者負責校對並自負文責，

得獎作品之作者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，並授權苗栗縣政府自得獎

公告日起，得在任何地區以合理方式利用、轉授權該著作進行非營利推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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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目    的：

鼓勵文學創作，培育藝文人口，獎勵內容精湛、形式優美，能提升縣民情操的  

作品，保存地方文學，傳承文史，以培養本縣文學風氣，增益文學創作水準。
 

二、辦理單位：

（一）主辦單位：苗栗縣政府

（二）承辦單位：苗栗縣政府教育處

（三）執行單位：苗栗縣立圖書館
 

三、徵選類別、作品字（行）數暨相關規定:

（一）夢花文學獎：(單篇徵稿，每類收一件作品為限，每人至多參加二類，作品

必須未在任何報刊、雜誌及網路發表)

1、新    詩：60行以內為宜。

2、散    文：字數以 4,000字以內為宜。

3、短篇小說：字數以 4,000字至 10,000 字以內為宜。

4、報導文學：字數以 4,000字至12,000 字以內為宜，請提供與書寫內容

   相關的照片或圖表(隔年辦理)。

5、母語文學：

含客語、台語、賽夏族語及泰雅族語等，以教育部公布之母語文字書寫

，字數、行數不限。

6、小夢花兒童詩：20行以內為宜，限苗栗縣國小在學或設籍學童參加。

7、青春夢花-散文：2,000字以內為宜，限苗栗縣在學或設籍者。

分: (1)國中組。

       (2)高中職組。

（二）苗栗縣文學集：(成冊徵稿至少200頁，每類收一冊作品為限，每人至多   

參加二類)

1、資深作家文集：

文學創作，不限文類，不限出版已否(新作、舊作均可，唯不得有版權 

問題)，足夠印製1本書份量，(約300頁×1本，依此類推作品字數以每冊

12萬字為原則【新詩除外】)；印製規格：菊版十六開(21cm×15cm)。

2、兒童文學創作集：

凡將苗栗自然人文景觀或風土民情等內涵融入，適合學齡前、國小低年

級的幼兒文學，以兒童文學故事書、圖畫書或繪本等創作方式呈現，

以上作品包含中文或母語，含圖片、照片及文字以 50頁以內為宜。

3、母語文學創作集：

未曾出版之苗栗地區客語、台語、賽夏族語及泰雅族語等文學創作，

形式含詩、詞、散文、小說、劇本、文學論述等不限題材現代文學   

作品，作品總字數以5萬至10萬字，詩、詞足以成冊者為原則(至少200

頁，加入符合文稿之照片或插圖至少20張)；印製規格：菊版十六開

(21cm×15cm)。

4、文學家作品集：

未曾出版之作品，形式含詩、詞、散文、小說、劇本、文學論述等不限  

題材現代文學作品，作品總字數以5萬至10萬字，詩、詞足以成冊者為   

原則(至少200頁，加入符合文稿之照片或插圖至少20張)；印製規格：   

菊版十六開(21cm×15cm)。

5、苗栗主題文學寫作：

(1)未曾出版之作品，形式含詩、詞、散文、小說等文學作品。

(2)第一階段送件規定：提出一年之完整寫作計畫書(寫作計畫書如    

附件4)、作品目錄及部分試寫作品（散文、小說等字數至少2萬字

，詩、詞至少20首）。

(3)第二階段通知獲選者，依寫作計畫書完成作品，總字數至少10萬字

，詩、詞足以成冊者為原則(至少200頁，可加入符合文稿之照片或

插圖)；印製規格：菊版十六開(21cm×15cm)。
 

四、參賽資格、徵選對象：

（一）夢花文學獎：

1、作品內容以書寫苗栗縣人文風土民情地景者，不限資格，作品必須是

中文或母語，未曾發表之單篇創作。

2、設籍本縣人士或在本縣居住、就學及就業者，作品主題不限，作品    

必須是中文或母語未曾發表之單篇創作。

（二）苗栗縣文學集

1、資深作家文集：

民國64年（西元1975年）以前出生(滿50歲)苗栗縣籍(或曾設籍)，       

已出版著作3本以上之作家。

2、兒童文學創作集：

全國年滿18歲以上之民眾，徵選作品必須未曾出版，作品內容描述  

苗栗人文、風土民情、地景者，且可出版成書者。

3、母語文學創作集：

設籍不限，未曾出版且足夠印製成書之累積作品，題材與表現方式   

如前所列；惟作品內容以苗栗地區客語、台語、泰雅族語、賽夏族語

等母語創作。

4、文學家作品集：

(1)設籍苗栗縣或在苗栗縣居住、就學、就業者，未曾出版且足夠印製

成書之累積作品，題材與表現方式不拘。

(2)作品內容以書寫苗栗縣人文、風土民情、地景者，不限資格，作品

必須是未曾出版且足夠印製成書之累積作品。

5、苗栗主題文學寫作：

設籍不限，以苗栗人文、風土民情、地景等為主題的文學書寫，未曾

出版且足夠印製成書之累積作品。
 

五、獎勵辦法：

（一）夢花文學獎：

1、新詩、散文、短篇小說、報導文學、母語文學各遴選：

首獎1名，優選、佳作各若干名。

獎   金：首 獎 新臺幣 5 萬元。

     優 選 新臺幣 3 萬元。

     佳 作 新臺幣 1 萬元。

2、小夢花兒童詩優選 70名，每名獎金新臺幣 2,000元。

3、青春夢花優選 20名，每名獎金新臺幣 5,000元。

4、以上獎項相關評選名額，評審委員會得於未超過獎金總額之情況下，

因應作品水準，調整各類得獎名額。得獎者除頒發獎金外，各得獎狀

乙幀，得獎者出席頒獎典禮會場即贈予得獎作品專輯 5 册。

5、依苗栗縣政府公布得獎名單，請學校及機關本權責依相關規定辦理   

敘獎。另青春夢花得獎率前3名學校（送件需2件以上）及小夢花兒童

詩得獎率前10名學校（送件須5件以上），由承辦單位辦理敘獎每人各

嘉獎2次（上限3人，含校長）。得獎率=該校評審優選件數/該校總送

件數。

6、協辦學校之工作人員依「苗栗縣公立中小學教職員敘獎項目表」權責

敘獎；校長部分由本府另行簽辦。

（二）苗栗縣文學集：

1、資深作家文集、兒童文學創作集、母語文學創作集、文學家作品集等   

4類，凡經入選作品頒發獎金 3 萬元。

2、苗栗主題文學寫作：分兩階段頒發獎金。

(1)第一階段：遴選 1 名，獎金新臺幣 2 萬元。

(2)第二階段：獲選者依限完成寫作計畫，審核通過，頒發獎金新臺幣      

8 萬元。

3、入選作品請依苗栗縣政府公布得獎名單，本權責依相關規定核予記功    

1 次，並於出版後贈送作者該出版品100冊，以資鼓勵。
 

六、報名、徵選投稿方式：

（一）夢花文學獎(採線上報名及投稿作品上傳)   

之權利，且苗栗縣政府不需因此支付任何費用。另配合苗栗縣政府出版品

電子書徵集得永久授權、不限授權數及全書授權；主辦單位並享有該著作

五年之出版發行權，期滿後如有存書，得續行販售至售罄，或由作者以   

定價六折購回。

（三）參賽者須以真實姓名參加，惟得獎作品發表時得以筆名替代。每人至多   

參加兩類(夢花文學獎和苗栗縣文學集分別計列)，參賽者對評審委員會  

所做決議，不得有異議。

（四）參賽作品不得一稿兩投、抄襲他人創作或冒名頂替、亦不得以人工智能

(AI)軟體生成圖文或輔助創作參賽。若經發現除取消資格，公布姓名，  

追回獎金及獎牌外，投稿者終生不得參加苗栗縣文學獎徵文活動，並依法

究辦，相關法律責任亦由來稿人自負。作品若已進行編印、出版，必須  

重新編製印刷等費用，由抄襲者全額負擔。

（五）基於提昇作品出版品質，獲選作品之字數、圖片或書名等，主辦單位及  

評審委員具有建議、增刪權。

（六）送件徵選者視為同意本簡章之規定，對評審委員會之決議不得有異議。
 

十一、經費來源：

苗栗縣政府編列預算。
 

十二、本徵選簡章經「2026年苗栗縣第29屆夢花文學獎暨苗栗縣文學集籌備委員會」

討論，並經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 

十三、對本簡章內容、活動及出版作品，主辦單位隨時保有一切解釋、補充說明、      

修改、暫停或取消全部或部分之權利。
 

十四、預定進度：

收件日期：公告日起至115年 4 月30日止

評審日期：115年 5 月至 6 月

得獎（入選）公布：115年 6 月下旬

頒獎（發表）日期：115年12月中旬
 

十五、預期效益：

（一）增加文學創作人口，培養苗栗文學環境。

（二）引領縣籍旅居外地人士重視及支持家鄉文學。

（三）鼓勵文學寫作，提升學生語文創作能力，增進文學涵養。

（四）提昇本土文學創作，有助於心靈改革。

1、線上報名及參賽資格證明文件、參賽作品上傳，

網址：苗栗縣夢花文學獎徵選網(https://www.sinyu.idv.tw/web/900049/)，

第一次使用需先註冊，請參閱附件1操作說明，輸入並上傳相關資料後，

點選 完成並確認報名，再進行 確定 後，方完成報名，且系統會自動回信

，請留意信件。

(1)參賽資格證明文件任一（含身分證、戶口名簿、學生證、工作證明

或在學證明等，該文件需可檢核參賽者身分）；文件檔名請設置  

「參賽組別-作者姓名」(例如：新詩-谷大神）。

(2)作品檔名請依規定設置

A.個人報名，作品檔名請設置「參賽組別-作品名稱-作者姓名」    

（例如：新詩-閱悅貓裏-谷大神）。

B.學校團體報名，作品檔名請設置「參賽組別-學校名稱-學校作品

編號-作品名稱」(例如：青春夢花國中-苗栗國中-01-閱悅貓裏)。

C.作品上傳格式，採Word檔及PDF檔，二種格式皆須上傳。

(3)青春夢花-國中、高中職及小夢花兒童詩送件，各校最高送件總數

以50件為限。

(4)學校團體送件者，請於截止日前於報名系統點選列印報名表列印紙

本並核章，再回報名系統點選證明文件上傳完成，最後點選 完成並確認

報名，再進行 確定 後，方完成報名。（參閱附件1，說明三）

2、參選作品須以標楷體字型呈現，Word/A4規格/直式橫書繕打，作品名稱

(16號字體)，內容(14號字體)，版面配置→段落「行距」選「固定行高」

，「行高」24點呈現(參考附件2)。

(1) 母語文學-台語：書寫文字全漢字、全羅馬、漢羅合用均可，且  

拼音與用字均應遵照教育部公告之「臺灣台語羅馬字拼音方案」與

「臺灣台語常用詞辭典」。

(2) 母語文學-原住民族語：請依「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」、「原住

民族語言標點符號使用原則」之規範，並採用Times New Roman半型

字體書寫。

3、作品中請勿出現作者姓名及其他個人資料，請確實檢核，未依上述規定

完成線上報名、投稿作品上傳及點選 完成並確認報名 等事宜，視同參賽

資料不齊全，恕不受理。

（二）苗栗縣文學集(採紙本收件)

1、資深作家文集、兒童文學創作集、母語文學創作集、文學家作品集等   

4類投稿者請備妥：徵選報名表(如附件3)，連同資格證明文件影本    

(戶口名簿、服務證明等)。(合著作者至多3人，請分別填寫報名表，

並以第一位為主要聯繫人)。

2、苗栗主題文學寫作：請備妥徵選報名表（如附件3），連同資格證明

文件影本（身份證、戶口名簿等）、苗栗主題文學寫作計畫書（參閱

附件4）、作品目錄及部分試寫作品。

3、參選作品文件格式：Word/A4規格/直式橫書/14號字體列印，並繳交  

書面1式9份。「母語文學創作集－台語」書寫文字全漢字、全羅馬、

漢羅合用均可，且拼音與用字均應遵照教育部公告之「臺灣台語羅馬

字拼音方案」與「臺灣台語常用詞辭典」；「母語文學創作集－原住

民語」請使用Times New Roman字型。

4、凡符合苗栗縣文學集徵選資格之投稿者，其作品紙本印刷1式9份     

得以申請補助；補助標準為黑白印刷每張新臺幣0.8元，彩色印刷每張

新臺幣 4 元(彩色印刷限兒童文學創作集)。

5、全文(含圖文、影音檔)之電子檔1份，請寄至zhouzuyan16@gmail.com 

信箱，以上資料如有不齊全者，恕不受理。
 

七、收件時間及地點：

（一）夢花文學獎徵選採線上報名及投稿作品上傳

  網址：苗栗縣夢花文學獎徵選(https://www.sinyu.idv.tw/web/900049/)

，公告日起至115年 4 月30日(星期四) 下午5:00止。

（二）苗栗縣文學集徵選

      公告日起至115年 4 月30日(星期四) 下午5：00止。

     (郵寄或親送苗栗縣立圖書館，郵寄者以郵戳為憑，逾期不予受理)

  包裝封面請加註「2026年苗栗縣文學集-加註徵選項目」字樣，掛號郵寄至

「(360005)苗栗縣苗栗市北苗里自治路50號苗栗縣立圖書館周小姐收」

詳情請至苗栗縣政府網站https://www.miaoli.gov.tw/或苗栗縣立圖書館網站

https://lib.miaoli.gov.tw/下載報名表，相關洽詢電話：037-350876周小姐。
 

八、評選：

（一）資格審查：作品字行數及相關規定由承辦單位審核。

（二）作品審查：由主辦單位聘請專家學者組成評審委員會評審之。

      評審委員會得於未超過獎金總額之情況下調整各類得獎名額。
 

九、得獎名單或入選名單公告：

預計115年6月下旬公布得獎名單於苗栗縣政府https://www.miaoli.gov.tw/；           

苗栗縣立圖書館 https://lib.miaoli.gov.tw/。
 

十、注意事項：

（一）送件作品概不歸還，請參賽者自行保存底稿。

（二）徵文得獎（入選）作品由主辦單位集結出版，作者負責校對並自負文責，

得獎作品之作者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，並授權苗栗縣政府自得獎

公告日起，得在任何地區以合理方式利用、轉授權該著作進行非營利推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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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目    的：

鼓勵文學創作，培育藝文人口，獎勵內容精湛、形式優美，能提升縣民情操的  

作品，保存地方文學，傳承文史，以培養本縣文學風氣，增益文學創作水準。
 

二、辦理單位：

（一）主辦單位：苗栗縣政府

（二）承辦單位：苗栗縣政府教育處

（三）執行單位：苗栗縣立圖書館
 

三、徵選類別、作品字（行）數暨相關規定:

（一）夢花文學獎：(單篇徵稿，每類收一件作品為限，每人至多參加二類，作品

必須未在任何報刊、雜誌及網路發表)

1、新    詩：60行以內為宜。

2、散    文：字數以 4,000字以內為宜。

3、短篇小說：字數以 4,000字至 10,000 字以內為宜。

4、報導文學：字數以 4,000字至12,000 字以內為宜，請提供與書寫內容

   相關的照片或圖表(隔年辦理)。

5、母語文學：

含客語、台語、賽夏族語及泰雅族語等，以教育部公布之母語文字書寫

，字數、行數不限。

6、小夢花兒童詩：20行以內為宜，限苗栗縣國小在學或設籍學童參加。

7、青春夢花-散文：2,000字以內為宜，限苗栗縣在學或設籍者。

分: (1)國中組。

       (2)高中職組。

（二）苗栗縣文學集：(成冊徵稿至少200頁，每類收一冊作品為限，每人至多   

參加二類)

1、資深作家文集：

文學創作，不限文類，不限出版已否(新作、舊作均可，唯不得有版權 

問題)，足夠印製1本書份量，(約300頁×1本，依此類推作品字數以每冊

12萬字為原則【新詩除外】)；印製規格：菊版十六開(21cm×15cm)。

2、兒童文學創作集：

凡將苗栗自然人文景觀或風土民情等內涵融入，適合學齡前、國小低年

級的幼兒文學，以兒童文學故事書、圖畫書或繪本等創作方式呈現，

以上作品包含中文或母語，含圖片、照片及文字以 50頁以內為宜。

3、母語文學創作集：

未曾出版之苗栗地區客語、台語、賽夏族語及泰雅族語等文學創作，

形式含詩、詞、散文、小說、劇本、文學論述等不限題材現代文學   

作品，作品總字數以5萬至10萬字，詩、詞足以成冊者為原則(至少200

頁，加入符合文稿之照片或插圖至少20張)；印製規格：菊版十六開

(21cm×15cm)。

4、文學家作品集：

未曾出版之作品，形式含詩、詞、散文、小說、劇本、文學論述等不限  

題材現代文學作品，作品總字數以5萬至10萬字，詩、詞足以成冊者為   

原則(至少200頁，加入符合文稿之照片或插圖至少20張)；印製規格：   

菊版十六開(21cm×15cm)。

5、苗栗主題文學寫作：

(1)未曾出版之作品，形式含詩、詞、散文、小說等文學作品。

(2)第一階段送件規定：提出一年之完整寫作計畫書(寫作計畫書如    

附件4)、作品目錄及部分試寫作品（散文、小說等字數至少2萬字

，詩、詞至少20首）。

(3)第二階段通知獲選者，依寫作計畫書完成作品，總字數至少10萬字

，詩、詞足以成冊者為原則(至少200頁，可加入符合文稿之照片或

插圖)；印製規格：菊版十六開(21cm×15cm)。
 

四、參賽資格、徵選對象：

（一）夢花文學獎：

1、作品內容以書寫苗栗縣人文風土民情地景者，不限資格，作品必須是

中文或母語，未曾發表之單篇創作。

2、設籍本縣人士或在本縣居住、就學及就業者，作品主題不限，作品    

必須是中文或母語未曾發表之單篇創作。

（二）苗栗縣文學集

1、資深作家文集：

民國64年（西元1975年）以前出生(滿50歲)苗栗縣籍(或曾設籍)，       

已出版著作3本以上之作家。

2、兒童文學創作集：

全國年滿18歲以上之民眾，徵選作品必須未曾出版，作品內容描述  

苗栗人文、風土民情、地景者，且可出版成書者。

3、母語文學創作集：

設籍不限，未曾出版且足夠印製成書之累積作品，題材與表現方式   

如前所列；惟作品內容以苗栗地區客語、台語、泰雅族語、賽夏族語

等母語創作。

4、文學家作品集：

(1)設籍苗栗縣或在苗栗縣居住、就學、就業者，未曾出版且足夠印製

成書之累積作品，題材與表現方式不拘。

(2)作品內容以書寫苗栗縣人文、風土民情、地景者，不限資格，作品

必須是未曾出版且足夠印製成書之累積作品。

5、苗栗主題文學寫作：

設籍不限，以苗栗人文、風土民情、地景等為主題的文學書寫，未曾

出版且足夠印製成書之累積作品。
 

五、獎勵辦法：

（一）夢花文學獎：

1、新詩、散文、短篇小說、報導文學、母語文學各遴選：

首獎1名，優選、佳作各若干名。

獎   金：首 獎 新臺幣 5 萬元。

     優 選 新臺幣 3 萬元。

     佳 作 新臺幣 1 萬元。

2、小夢花兒童詩優選 70名，每名獎金新臺幣 2,000元。

3、青春夢花優選 20名，每名獎金新臺幣 5,000元。

4、以上獎項相關評選名額，評審委員會得於未超過獎金總額之情況下，

因應作品水準，調整各類得獎名額。得獎者除頒發獎金外，各得獎狀

乙幀，得獎者出席頒獎典禮會場即贈予得獎作品專輯 5 册。

5、依苗栗縣政府公布得獎名單，請學校及機關本權責依相關規定辦理   

敘獎。另青春夢花得獎率前3名學校（送件需2件以上）及小夢花兒童

詩得獎率前10名學校（送件須5件以上），由承辦單位辦理敘獎每人各

嘉獎2次（上限3人，含校長）。得獎率=該校評審優選件數/該校總送

件數。

6、協辦學校之工作人員依「苗栗縣公立中小學教職員敘獎項目表」權責

敘獎；校長部分由本府另行簽辦。

（二）苗栗縣文學集：

1、資深作家文集、兒童文學創作集、母語文學創作集、文學家作品集等   

4類，凡經入選作品頒發獎金 3 萬元。

2、苗栗主題文學寫作：分兩階段頒發獎金。

(1)第一階段：遴選 1 名，獎金新臺幣 2 萬元。

(2)第二階段：獲選者依限完成寫作計畫，審核通過，頒發獎金新臺幣      

8 萬元。

3、入選作品請依苗栗縣政府公布得獎名單，本權責依相關規定核予記功    

1 次，並於出版後贈送作者該出版品100冊，以資鼓勵。
 

六、報名、徵選投稿方式：

（一）夢花文學獎(採線上報名及投稿作品上傳)   

之權利，且苗栗縣政府不需因此支付任何費用。另配合苗栗縣政府出版品

電子書徵集得永久授權、不限授權數及全書授權；主辦單位並享有該著作

五年之出版發行權，期滿後如有存書，得續行販售至售罄，或由作者以   

定價六折購回。

（三）參賽者須以真實姓名參加，惟得獎作品發表時得以筆名替代。每人至多   

參加兩類(夢花文學獎和苗栗縣文學集分別計列)，參賽者對評審委員會  

所做決議，不得有異議。

（四）參賽作品不得一稿兩投、抄襲他人創作或冒名頂替、亦不得以人工智能

(AI)軟體生成圖文或輔助創作參賽。若經發現除取消資格，公布姓名，  

追回獎金及獎牌外，投稿者終生不得參加苗栗縣文學獎徵文活動，並依法

究辦，相關法律責任亦由來稿人自負。作品若已進行編印、出版，必須  

重新編製印刷等費用，由抄襲者全額負擔。

（五）基於提昇作品出版品質，獲選作品之字數、圖片或書名等，主辦單位及  

評審委員具有建議、增刪權。

（六）送件徵選者視為同意本簡章之規定，對評審委員會之決議不得有異議。
 

十一、經費來源：

苗栗縣政府編列預算。
 

十二、本徵選簡章經「2026年苗栗縣第29屆夢花文學獎暨苗栗縣文學集籌備委員會」

討論，並經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 

十三、對本簡章內容、活動及出版作品，主辦單位隨時保有一切解釋、補充說明、      

修改、暫停或取消全部或部分之權利。
 

十四、預定進度：

收件日期：公告日起至115年 4 月30日止

評審日期：115年 5 月至 6 月

得獎（入選）公布：115年 6 月下旬

頒獎（發表）日期：115年12月中旬
 

十五、預期效益：

（一）增加文學創作人口，培養苗栗文學環境。

（二）引領縣籍旅居外地人士重視及支持家鄉文學。

（三）鼓勵文學寫作，提升學生語文創作能力，增進文學涵養。

（四）提昇本土文學創作，有助於心靈改革。

1、線上報名及參賽資格證明文件、參賽作品上傳，

網址：苗栗縣夢花文學獎徵選網(https://www.sinyu.idv.tw/web/900049/)，

第一次使用需先註冊，請參閱附件1操作說明，輸入並上傳相關資料後，

點選 完成並確認報名，再進行 確定 後，方完成報名，且系統會自動回信

，請留意信件。

(1)參賽資格證明文件任一（含身分證、戶口名簿、學生證、工作證明

或在學證明等，該文件需可檢核參賽者身分）；文件檔名請設置  

「參賽組別-作者姓名」(例如：新詩-谷大神）。

(2)作品檔名請依規定設置

A.個人報名，作品檔名請設置「參賽組別-作品名稱-作者姓名」    

（例如：新詩-閱悅貓裏-谷大神）。

B.學校團體報名，作品檔名請設置「參賽組別-學校名稱-學校作品

編號-作品名稱」(例如：青春夢花國中-苗栗國中-01-閱悅貓裏)。

C.作品上傳格式，採Word檔及PDF檔，二種格式皆須上傳。

(3)青春夢花-國中、高中職及小夢花兒童詩送件，各校最高送件總數

以50件為限。

(4)學校團體送件者，請於截止日前於報名系統點選列印報名表列印紙

本並核章，再回報名系統點選證明文件上傳完成，最後點選 完成並確認

報名，再進行 確定 後，方完成報名。（參閱附件1，說明三）

2、參選作品須以標楷體字型呈現，Word/A4規格/直式橫書繕打，作品名稱

(16號字體)，內容(14號字體)，版面配置→段落「行距」選「固定行高」

，「行高」24點呈現(參考附件2)。

(1) 母語文學-台語：書寫文字全漢字、全羅馬、漢羅合用均可，且  

拼音與用字均應遵照教育部公告之「臺灣台語羅馬字拼音方案」與

「臺灣台語常用詞辭典」。

(2) 母語文學-原住民族語：請依「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」、「原住

民族語言標點符號使用原則」之規範，並採用Times New Roman半型

字體書寫。

3、作品中請勿出現作者姓名及其他個人資料，請確實檢核，未依上述規定

完成線上報名、投稿作品上傳及點選 完成並確認報名 等事宜，視同參賽

資料不齊全，恕不受理。

（二）苗栗縣文學集(採紙本收件)

1、資深作家文集、兒童文學創作集、母語文學創作集、文學家作品集等   

4類投稿者請備妥：徵選報名表(如附件3)，連同資格證明文件影本    

(戶口名簿、服務證明等)。(合著作者至多3人，請分別填寫報名表，

並以第一位為主要聯繫人)。

2、苗栗主題文學寫作：請備妥徵選報名表（如附件3），連同資格證明

文件影本（身份證、戶口名簿等）、苗栗主題文學寫作計畫書（參閱

附件4）、作品目錄及部分試寫作品。

3、參選作品文件格式：Word/A4規格/直式橫書/14號字體列印，並繳交  

書面1式9份。「母語文學創作集－台語」書寫文字全漢字、全羅馬、

漢羅合用均可，且拼音與用字均應遵照教育部公告之「臺灣台語羅馬

字拼音方案」與「臺灣台語常用詞辭典」；「母語文學創作集－原住

民語」請使用Times New Roman字型。

4、凡符合苗栗縣文學集徵選資格之投稿者，其作品紙本印刷1式9份     

得以申請補助；補助標準為黑白印刷每張新臺幣0.8元，彩色印刷每張

新臺幣 4 元(彩色印刷限兒童文學創作集)。

5、全文(含圖文、影音檔)之電子檔1份，請寄至zhouzuyan16@gmail.com 

信箱，以上資料如有不齊全者，恕不受理。
 

七、收件時間及地點：

（一）夢花文學獎徵選採線上報名及投稿作品上傳

  網址：苗栗縣夢花文學獎徵選(https://www.sinyu.idv.tw/web/900049/)

，公告日起至115年 4 月30日(星期四) 下午5:00止。

（二）苗栗縣文學集徵選

      公告日起至115年 4 月30日(星期四) 下午5：00止。

     (郵寄或親送苗栗縣立圖書館，郵寄者以郵戳為憑，逾期不予受理)

  包裝封面請加註「2026年苗栗縣文學集-加註徵選項目」字樣，掛號郵寄至

「(360005)苗栗縣苗栗市北苗里自治路50號苗栗縣立圖書館周小姐收」

詳情請至苗栗縣政府網站https://www.miaoli.gov.tw/或苗栗縣立圖書館網站

https://lib.miaoli.gov.tw/下載報名表，相關洽詢電話：037-350876周小姐。
 

八、評選：

（一）資格審查：作品字行數及相關規定由承辦單位審核。

（二）作品審查：由主辦單位聘請專家學者組成評審委員會評審之。

      評審委員會得於未超過獎金總額之情況下調整各類得獎名額。
 

九、得獎名單或入選名單公告：

預計115年6月下旬公布得獎名單於苗栗縣政府https://www.miaoli.gov.tw/；           

苗栗縣立圖書館 https://lib.miaoli.gov.tw/。
 

十、注意事項：

（一）送件作品概不歸還，請參賽者自行保存底稿。

（二）徵文得獎（入選）作品由主辦單位集結出版，作者負責校對並自負文責，

得獎作品之作者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，並授權苗栗縣政府自得獎

公告日起，得在任何地區以合理方式利用、轉授權該著作進行非營利推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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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目    的：

鼓勵文學創作，培育藝文人口，獎勵內容精湛、形式優美，能提升縣民情操的  

作品，保存地方文學，傳承文史，以培養本縣文學風氣，增益文學創作水準。
 

二、辦理單位：

（一）主辦單位：苗栗縣政府

（二）承辦單位：苗栗縣政府教育處

（三）執行單位：苗栗縣立圖書館
 

三、徵選類別、作品字（行）數暨相關規定:

（一）夢花文學獎：(單篇徵稿，每類收一件作品為限，每人至多參加二類，作品

必須未在任何報刊、雜誌及網路發表)

1、新    詩：60行以內為宜。

2、散    文：字數以 4,000字以內為宜。

3、短篇小說：字數以 4,000字至 10,000 字以內為宜。

4、報導文學：字數以 4,000字至12,000 字以內為宜，請提供與書寫內容

   相關的照片或圖表(隔年辦理)。

5、母語文學：

含客語、台語、賽夏族語及泰雅族語等，以教育部公布之母語文字書寫

，字數、行數不限。

6、小夢花兒童詩：20行以內為宜，限苗栗縣國小在學或設籍學童參加。

7、青春夢花-散文：2,000字以內為宜，限苗栗縣在學或設籍者。

分: (1)國中組。

       (2)高中職組。

（二）苗栗縣文學集：(成冊徵稿至少200頁，每類收一冊作品為限，每人至多   

參加二類)

1、資深作家文集：

文學創作，不限文類，不限出版已否(新作、舊作均可，唯不得有版權 

問題)，足夠印製1本書份量，(約300頁×1本，依此類推作品字數以每冊

12萬字為原則【新詩除外】)；印製規格：菊版十六開(21cm×15cm)。

2、兒童文學創作集：

凡將苗栗自然人文景觀或風土民情等內涵融入，適合學齡前、國小低年

級的幼兒文學，以兒童文學故事書、圖畫書或繪本等創作方式呈現，

以上作品包含中文或母語，含圖片、照片及文字以 50頁以內為宜。

3、母語文學創作集：

未曾出版之苗栗地區客語、台語、賽夏族語及泰雅族語等文學創作，

形式含詩、詞、散文、小說、劇本、文學論述等不限題材現代文學   

作品，作品總字數以5萬至10萬字，詩、詞足以成冊者為原則(至少200

頁，加入符合文稿之照片或插圖至少20張)；印製規格：菊版十六開

(21cm×15cm)。

4、文學家作品集：

未曾出版之作品，形式含詩、詞、散文、小說、劇本、文學論述等不限  

題材現代文學作品，作品總字數以5萬至10萬字，詩、詞足以成冊者為   

原則(至少200頁，加入符合文稿之照片或插圖至少20張)；印製規格：   

菊版十六開(21cm×15cm)。

5、苗栗主題文學寫作：

(1)未曾出版之作品，形式含詩、詞、散文、小說等文學作品。

(2)第一階段送件規定：提出一年之完整寫作計畫書(寫作計畫書如    

附件4)、作品目錄及部分試寫作品（散文、小說等字數至少2萬字

，詩、詞至少20首）。

(3)第二階段通知獲選者，依寫作計畫書完成作品，總字數至少10萬字

，詩、詞足以成冊者為原則(至少200頁，可加入符合文稿之照片或

插圖)；印製規格：菊版十六開(21cm×15cm)。
 

四、參賽資格、徵選對象：

（一）夢花文學獎：

1、作品內容以書寫苗栗縣人文風土民情地景者，不限資格，作品必須是

中文或母語，未曾發表之單篇創作。

2、設籍本縣人士或在本縣居住、就學及就業者，作品主題不限，作品    

必須是中文或母語未曾發表之單篇創作。

（二）苗栗縣文學集

1、資深作家文集：

民國64年（西元1975年）以前出生(滿50歲)苗栗縣籍(或曾設籍)，       

已出版著作3本以上之作家。

2、兒童文學創作集：

全國年滿18歲以上之民眾，徵選作品必須未曾出版，作品內容描述  

苗栗人文、風土民情、地景者，且可出版成書者。

3、母語文學創作集：

設籍不限，未曾出版且足夠印製成書之累積作品，題材與表現方式   

如前所列；惟作品內容以苗栗地區客語、台語、泰雅族語、賽夏族語

等母語創作。

4、文學家作品集：

(1)設籍苗栗縣或在苗栗縣居住、就學、就業者，未曾出版且足夠印製

成書之累積作品，題材與表現方式不拘。

(2)作品內容以書寫苗栗縣人文、風土民情、地景者，不限資格，作品

必須是未曾出版且足夠印製成書之累積作品。

5、苗栗主題文學寫作：

設籍不限，以苗栗人文、風土民情、地景等為主題的文學書寫，未曾

出版且足夠印製成書之累積作品。
 

五、獎勵辦法：

（一）夢花文學獎：

1、新詩、散文、短篇小說、報導文學、母語文學各遴選：

首獎1名，優選、佳作各若干名。

獎   金：首 獎 新臺幣 5 萬元。

     優 選 新臺幣 3 萬元。

     佳 作 新臺幣 1 萬元。

2、小夢花兒童詩優選 70名，每名獎金新臺幣 2,000元。

3、青春夢花優選 20名，每名獎金新臺幣 5,000元。

4、以上獎項相關評選名額，評審委員會得於未超過獎金總額之情況下，

因應作品水準，調整各類得獎名額。得獎者除頒發獎金外，各得獎狀

乙幀，得獎者出席頒獎典禮會場即贈予得獎作品專輯 5 册。

5、依苗栗縣政府公布得獎名單，請學校及機關本權責依相關規定辦理   

敘獎。另青春夢花得獎率前3名學校（送件需2件以上）及小夢花兒童

詩得獎率前10名學校（送件須5件以上），由承辦單位辦理敘獎每人各

嘉獎2次（上限3人，含校長）。得獎率=該校評審優選件數/該校總送

件數。

6、協辦學校之工作人員依「苗栗縣公立中小學教職員敘獎項目表」權責

敘獎；校長部分由本府另行簽辦。

（二）苗栗縣文學集：

1、資深作家文集、兒童文學創作集、母語文學創作集、文學家作品集等   

4類，凡經入選作品頒發獎金 3 萬元。

2、苗栗主題文學寫作：分兩階段頒發獎金。

(1)第一階段：遴選 1 名，獎金新臺幣 2 萬元。

(2)第二階段：獲選者依限完成寫作計畫，審核通過，頒發獎金新臺幣      

8 萬元。

3、入選作品請依苗栗縣政府公布得獎名單，本權責依相關規定核予記功    

1 次，並於出版後贈送作者該出版品100冊，以資鼓勵。
 

六、報名、徵選投稿方式：

（一）夢花文學獎(採線上報名及投稿作品上傳)   

1、線上報名及參賽資格證明文件、參賽作品上傳，

網址：苗栗縣夢花文學獎徵選網(https://www.sinyu.idv.tw/web/900049/)，

第一次使用需先註冊，請參閱附件1操作說明，輸入並上傳相關資料後，

點選 完成並確認報名，再進行 確定 後，方完成報名，且系統會自動回信

，請留意信件。

(1)參賽資格證明文件任一（含身分證、戶口名簿、學生證、工作證明

或在學證明等，該文件需可檢核參賽者身分）；文件檔名請設置  

「參賽組別-作者姓名」(例如：新詩-谷大神）。

(2)作品檔名請依規定設置

A.個人報名，作品檔名請設置「參賽組別-作品名稱-作者姓名」    

（例如：新詩-閱悅貓裏-谷大神）。

B.學校團體報名，作品檔名請設置「參賽組別-學校名稱-學校作品

編號-作品名稱」(例如：青春夢花國中-苗栗國中-01-閱悅貓裏)。

C.作品上傳格式，採Word檔及PDF檔，二種格式皆須上傳。

(3)青春夢花-國中、高中職及小夢花兒童詩送件，各校最高送件總數

以50件為限。

(4)學校團體送件者，請於截止日前於報名系統點選列印報名表列印紙

本並核章，再回報名系統點選證明文件上傳完成，最後點選 完成並確認

報名，再進行 確定 後，方完成報名。（參閱附件1，說明三）

2、參選作品須以標楷體字型呈現，Word/A4規格/直式橫書繕打，作品名稱

(16號字體)，內容(14號字體)，版面配置→段落「行距」選「固定行高」

，「行高」24點呈現(參考附件2)。

(1) 母語文學-台語：書寫文字全漢字、全羅馬、漢羅合用均可，且  

拼音與用字均應遵照教育部公告之「臺灣台語羅馬字拼音方案」與

「臺灣台語常用詞辭典」。

(2) 母語文學-原住民族語：請依「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」、「原住

民族語言標點符號使用原則」之規範，並採用Times New Roman半型

字體書寫。

3、作品中請勿出現作者姓名及其他個人資料，請確實檢核，未依上述規定

完成線上報名、投稿作品上傳及點選 完成並確認報名 等事宜，視同參賽

資料不齊全，恕不受理。

（二）苗栗縣文學集(採紙本收件)

1、資深作家文集、兒童文學創作集、母語文學創作集、文學家作品集等   

4類投稿者請備妥：徵選報名表(如附件3)，連同資格證明文件影本    

(戶口名簿、服務證明等)。(合著作者至多3人，請分別填寫報名表，

並以第一位為主要聯繫人)。

2、苗栗主題文學寫作：請備妥徵選報名表（如附件3），連同資格證明

文件影本（身份證、戶口名簿等）、苗栗主題文學寫作計畫書（參閱

附件4）、作品目錄及部分試寫作品。

3、參選作品文件格式：Word/A4規格/直式橫書/14號字體列印，並繳交  

書面1式9份。「母語文學創作集－台語」書寫文字全漢字、全羅馬、

漢羅合用均可，且拼音與用字均應遵照教育部公告之「臺灣台語羅馬

字拼音方案」與「臺灣台語常用詞辭典」；「母語文學創作集－原住

民語」請使用Times New Roman字型。

4、凡符合苗栗縣文學集徵選資格之投稿者，其作品紙本印刷1式9份     

得以申請補助；補助標準為黑白印刷每張新臺幣0.8元，彩色印刷每張

新臺幣 4 元(彩色印刷限兒童文學創作集)。

5、全文(含圖文、影音檔)之電子檔1份，請寄至zhouzuyan16@gmail.com 

信箱，以上資料如有不齊全者，恕不受理。
 

七、收件時間及地點：

（一）夢花文學獎徵選採線上報名及投稿作品上傳

  網址：苗栗縣夢花文學獎徵選(https://www.sinyu.idv.tw/web/900049/)

，公告日起至115年 4 月30日(星期四) 下午5:00止。

（二）苗栗縣文學集徵選

      公告日起至115年 4 月30日(星期四) 下午5：00止。

     (郵寄或親送苗栗縣立圖書館，郵寄者以郵戳為憑，逾期不予受理)

  包裝封面請加註「2026年苗栗縣文學集-加註徵選項目」字樣，掛號郵寄至

「(360005)苗栗縣苗栗市北苗里自治路50號苗栗縣立圖書館周小姐收」

詳情請至苗栗縣政府網站https://www.miaoli.gov.tw/或苗栗縣立圖書館網站

https://lib.miaoli.gov.tw/下載報名表，相關洽詢電話：037-350876周小姐。
 

八、評選：

（一）資格審查：作品字行數及相關規定由承辦單位審核。

（二）作品審查：由主辦單位聘請專家學者組成評審委員會評審之。

      評審委員會得於未超過獎金總額之情況下調整各類得獎名額。
 

九、得獎名單或入選名單公告：

預計115年6月下旬公布得獎名單於苗栗縣政府https://www.miaoli.gov.tw/；           

苗栗縣立圖書館 https://lib.miaoli.gov.tw/。
 

十、注意事項：

（一）送件作品概不歸還，請參賽者自行保存底稿。

（二）徵文得獎（入選）作品由主辦單位集結出版，作者負責校對並自負文責，

得獎作品之作者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，並授權苗栗縣政府自得獎

公告日起，得在任何地區以合理方式利用、轉授權該著作進行非營利推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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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目    的：

鼓勵文學創作，培育藝文人口，獎勵內容精湛、形式優美，能提升縣民情操的  

作品，保存地方文學，傳承文史，以培養本縣文學風氣，增益文學創作水準。
 

二、辦理單位：

（一）主辦單位：苗栗縣政府

（二）承辦單位：苗栗縣政府教育處

（三）執行單位：苗栗縣立圖書館
 

三、徵選類別、作品字（行）數暨相關規定:

（一）夢花文學獎：(單篇徵稿，每類收一件作品為限，每人至多參加二類，作品

必須未在任何報刊、雜誌及網路發表)

1、新    詩：60行以內為宜。

2、散    文：字數以 4,000字以內為宜。

3、短篇小說：字數以 4,000字至 10,000 字以內為宜。

4、報導文學：字數以 4,000字至12,000 字以內為宜，請提供與書寫內容

   相關的照片或圖表(隔年辦理)。

5、母語文學：

含客語、台語、賽夏族語及泰雅族語等，以教育部公布之母語文字書寫

，字數、行數不限。

6、小夢花兒童詩：20行以內為宜，限苗栗縣國小在學或設籍學童參加。

7、青春夢花-散文：2,000字以內為宜，限苗栗縣在學或設籍者。

分: (1)國中組。

       (2)高中職組。

（二）苗栗縣文學集：(成冊徵稿至少200頁，每類收一冊作品為限，每人至多   

參加二類)

1、資深作家文集：

文學創作，不限文類，不限出版已否(新作、舊作均可，唯不得有版權 

問題)，足夠印製1本書份量，(約300頁×1本，依此類推作品字數以每冊

12萬字為原則【新詩除外】)；印製規格：菊版十六開(21cm×15cm)。

2、兒童文學創作集：

凡將苗栗自然人文景觀或風土民情等內涵融入，適合學齡前、國小低年

級的幼兒文學，以兒童文學故事書、圖畫書或繪本等創作方式呈現，

以上作品包含中文或母語，含圖片、照片及文字以 50頁以內為宜。

3、母語文學創作集：

未曾出版之苗栗地區客語、台語、賽夏族語及泰雅族語等文學創作，

形式含詩、詞、散文、小說、劇本、文學論述等不限題材現代文學   

作品，作品總字數以5萬至10萬字，詩、詞足以成冊者為原則(至少200

頁，加入符合文稿之照片或插圖至少20張)；印製規格：菊版十六開

(21cm×15cm)。

4、文學家作品集：

未曾出版之作品，形式含詩、詞、散文、小說、劇本、文學論述等不限  

題材現代文學作品，作品總字數以5萬至10萬字，詩、詞足以成冊者為   

原則(至少200頁，加入符合文稿之照片或插圖至少20張)；印製規格：   

菊版十六開(21cm×15cm)。

5、苗栗主題文學寫作：

(1)未曾出版之作品，形式含詩、詞、散文、小說等文學作品。

(2)第一階段送件規定：提出一年之完整寫作計畫書(寫作計畫書如    

附件4)、作品目錄及部分試寫作品（散文、小說等字數至少2萬字

，詩、詞至少20首）。

(3)第二階段通知獲選者，依寫作計畫書完成作品，總字數至少10萬字

，詩、詞足以成冊者為原則(至少200頁，可加入符合文稿之照片或

插圖)；印製規格：菊版十六開(21cm×15cm)。
 

四、參賽資格、徵選對象：

（一）夢花文學獎：

1、作品內容以書寫苗栗縣人文風土民情地景者，不限資格，作品必須是

中文或母語，未曾發表之單篇創作。

2、設籍本縣人士或在本縣居住、就學及就業者，作品主題不限，作品    

必須是中文或母語未曾發表之單篇創作。

（二）苗栗縣文學集

1、資深作家文集：

民國64年（西元1975年）以前出生(滿50歲)苗栗縣籍(或曾設籍)，       

已出版著作3本以上之作家。

2、兒童文學創作集：

全國年滿18歲以上之民眾，徵選作品必須未曾出版，作品內容描述  

苗栗人文、風土民情、地景者，且可出版成書者。

3、母語文學創作集：

設籍不限，未曾出版且足夠印製成書之累積作品，題材與表現方式   

如前所列；惟作品內容以苗栗地區客語、台語、泰雅族語、賽夏族語

等母語創作。

4、文學家作品集：

(1)設籍苗栗縣或在苗栗縣居住、就學、就業者，未曾出版且足夠印製

成書之累積作品，題材與表現方式不拘。

(2)作品內容以書寫苗栗縣人文、風土民情、地景者，不限資格，作品

必須是未曾出版且足夠印製成書之累積作品。

5、苗栗主題文學寫作：

設籍不限，以苗栗人文、風土民情、地景等為主題的文學書寫，未曾

出版且足夠印製成書之累積作品。
 

五、獎勵辦法：

（一）夢花文學獎：

1、新詩、散文、短篇小說、報導文學、母語文學各遴選：

首獎1名，優選、佳作各若干名。

獎   金：首 獎 新臺幣 5 萬元。

     優 選 新臺幣 3 萬元。

     佳 作 新臺幣 1 萬元。

2、小夢花兒童詩優選 70名，每名獎金新臺幣 2,000元。

3、青春夢花優選 20名，每名獎金新臺幣 5,000元。

4、以上獎項相關評選名額，評審委員會得於未超過獎金總額之情況下，

因應作品水準，調整各類得獎名額。得獎者除頒發獎金外，各得獎狀

乙幀，得獎者出席頒獎典禮會場即贈予得獎作品專輯 5 册。

5、依苗栗縣政府公布得獎名單，請學校及機關本權責依相關規定辦理   

敘獎。另青春夢花得獎率前3名學校（送件需2件以上）及小夢花兒童

詩得獎率前10名學校（送件須5件以上），由承辦單位辦理敘獎每人各

嘉獎2次（上限3人，含校長）。得獎率=該校評審優選件數/該校總送

件數。

6、協辦學校之工作人員依「苗栗縣公立中小學教職員敘獎項目表」權責

敘獎；校長部分由本府另行簽辦。

（二）苗栗縣文學集：

1、資深作家文集、兒童文學創作集、母語文學創作集、文學家作品集等   

4類，凡經入選作品頒發獎金 3 萬元。

2、苗栗主題文學寫作：分兩階段頒發獎金。

(1)第一階段：遴選 1 名，獎金新臺幣 2 萬元。

(2)第二階段：獲選者依限完成寫作計畫，審核通過，頒發獎金新臺幣      

8 萬元。

3、入選作品請依苗栗縣政府公布得獎名單，本權責依相關規定核予記功    

1 次，並於出版後贈送作者該出版品100冊，以資鼓勵。
 

六、報名、徵選投稿方式：

（一）夢花文學獎(採線上報名及投稿作品上傳)   

1、線上報名及參賽資格證明文件、參賽作品上傳，

網址：苗栗縣夢花文學獎徵選網(https://www.sinyu.idv.tw/web/900049/)，

第一次使用需先註冊，請參閱附件1操作說明，輸入並上傳相關資料後，

點選 完成並確認報名，再進行 確定 後，方完成報名，且系統會自動回信

，請留意信件。

(1)參賽資格證明文件任一（含身分證、戶口名簿、學生證、工作證明

或在學證明等，該文件需可檢核參賽者身分）；文件檔名請設置  

「參賽組別-作者姓名」(例如：新詩-谷大神）。

(2)作品檔名請依規定設置

A.個人報名，作品檔名請設置「參賽組別-作品名稱-作者姓名」    

（例如：新詩-閱悅貓裏-谷大神）。

B.學校團體報名，作品檔名請設置「參賽組別-學校名稱-學校作品

編號-作品名稱」(例如：青春夢花國中-苗栗國中-01-閱悅貓裏)。

C.作品上傳格式，採Word檔及PDF檔，二種格式皆須上傳。

(3)青春夢花-國中、高中職及小夢花兒童詩送件，各校最高送件總數

以50件為限。

(4)學校團體送件者，請於截止日前於報名系統點選列印報名表列印紙

本並核章，再回報名系統點選證明文件上傳完成，最後點選 完成並確認

報名，再進行 確定 後，方完成報名。（參閱附件1，說明三）

2、參選作品須以標楷體字型呈現，Word/A4規格/直式橫書繕打，作品名稱

(16號字體)，內容(14號字體)，版面配置→段落「行距」選「固定行高」

，「行高」24點呈現(參考附件2)。

(1) 母語文學-台語：書寫文字全漢字、全羅馬、漢羅合用均可，且  

拼音與用字均應遵照教育部公告之「臺灣台語羅馬字拼音方案」與

「臺灣台語常用詞辭典」。

(2) 母語文學-原住民族語：請依「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」、「原住

民族語言標點符號使用原則」之規範，並採用Times New Roman半型

字體書寫。

3、作品中請勿出現作者姓名及其他個人資料，請確實檢核，未依上述規定

完成線上報名、投稿作品上傳及點選 完成並確認報名 等事宜，視同參賽

資料不齊全，恕不受理。

（二）苗栗縣文學集(採紙本收件)

1、資深作家文集、兒童文學創作集、母語文學創作集、文學家作品集等   

4類投稿者請備妥：徵選報名表(如附件3)，連同資格證明文件影本    

(戶口名簿、服務證明等)。(合著作者至多3人，請分別填寫報名表，

並以第一位為主要聯繫人)。

2、苗栗主題文學寫作：請備妥徵選報名表（如附件3），連同資格證明

文件影本（身份證、戶口名簿等）、苗栗主題文學寫作計畫書（參閱

附件4）、作品目錄及部分試寫作品。

3、參選作品文件格式：Word/A4規格/直式橫書/14號字體列印，並繳交  

書面1式9份。「母語文學創作集－台語」書寫文字全漢字、全羅馬、

漢羅合用均可，且拼音與用字均應遵照教育部公告之「臺灣台語羅馬

字拼音方案」與「臺灣台語常用詞辭典」；「母語文學創作集－原住

民語」請使用Times New Roman字型。

4、凡符合苗栗縣文學集徵選資格之投稿者，其作品紙本印刷1式9份     

得以申請補助；補助標準為黑白印刷每張新臺幣0.8元，彩色印刷每張

新臺幣 4 元(彩色印刷限兒童文學創作集)。

5、全文(含圖文、影音檔)之電子檔1份，請寄至zhouzuyan16@gmail.com 

信箱，以上資料如有不齊全者，恕不受理。
 

七、收件時間及地點：

（一）夢花文學獎徵選採線上報名及投稿作品上傳

  網址：苗栗縣夢花文學獎徵選(https://www.sinyu.idv.tw/web/900049/)

，公告日起至115年 4 月30日(星期四) 下午5:00止。

（二）苗栗縣文學集徵選

      公告日起至115年 4 月30日(星期四) 下午5：00止。

     (郵寄或親送苗栗縣立圖書館，郵寄者以郵戳為憑，逾期不予受理)

  包裝封面請加註「2026年苗栗縣文學集-加註徵選項目」字樣，掛號郵寄至

「(360005)苗栗縣苗栗市北苗里自治路50號苗栗縣立圖書館周小姐收」

詳情請至苗栗縣政府網站https://www.miaoli.gov.tw/或苗栗縣立圖書館網站

https://lib.miaoli.gov.tw/下載報名表，相關洽詢電話：037-350876周小姐。
 

八、評選：

（一）資格審查：作品字行數及相關規定由承辦單位審核。

（二）作品審查：由主辦單位聘請專家學者組成評審委員會評審之。

      評審委員會得於未超過獎金總額之情況下調整各類得獎名額。
 

九、得獎名單或入選名單公告：

預計115年6月下旬公布得獎名單於苗栗縣政府https://www.miaoli.gov.tw/；           

苗栗縣立圖書館 https://lib.miaoli.gov.tw/。
 

十、注意事項：

（一）送件作品概不歸還，請參賽者自行保存底稿。

（二）徵文得獎（入選）作品由主辦單位集結出版，作者負責校對並自負文責，

得獎作品之作者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，並授權苗栗縣政府自得獎

公告日起，得在任何地區以合理方式利用、轉授權該著作進行非營利推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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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目    的：

鼓勵文學創作，培育藝文人口，獎勵內容精湛、形式優美，能提升縣民情操的  

作品，保存地方文學，傳承文史，以培養本縣文學風氣，增益文學創作水準。
 

二、辦理單位：

（一）主辦單位：苗栗縣政府

（二）承辦單位：苗栗縣政府教育處

（三）執行單位：苗栗縣立圖書館
 

三、徵選類別、作品字（行）數暨相關規定:

（一）夢花文學獎：(單篇徵稿，每類收一件作品為限，每人至多參加二類，作品

必須未在任何報刊、雜誌及網路發表)

1、新    詩：60行以內為宜。

2、散    文：字數以 4,000字以內為宜。

3、短篇小說：字數以 4,000字至 10,000 字以內為宜。

4、報導文學：字數以 4,000字至12,000 字以內為宜，請提供與書寫內容

   相關的照片或圖表(隔年辦理)。

5、母語文學：

含客語、台語、賽夏族語及泰雅族語等，以教育部公布之母語文字書寫

，字數、行數不限。

6、小夢花兒童詩：20行以內為宜，限苗栗縣國小在學或設籍學童參加。

7、青春夢花-散文：2,000字以內為宜，限苗栗縣在學或設籍者。

分: (1)國中組。

       (2)高中職組。

（二）苗栗縣文學集：(成冊徵稿至少200頁，每類收一冊作品為限，每人至多   

參加二類)

1、資深作家文集：

文學創作，不限文類，不限出版已否(新作、舊作均可，唯不得有版權 

問題)，足夠印製1本書份量，(約300頁×1本，依此類推作品字數以每冊

12萬字為原則【新詩除外】)；印製規格：菊版十六開(21cm×15cm)。

2、兒童文學創作集：

凡將苗栗自然人文景觀或風土民情等內涵融入，適合學齡前、國小低年

級的幼兒文學，以兒童文學故事書、圖畫書或繪本等創作方式呈現，

以上作品包含中文或母語，含圖片、照片及文字以 50頁以內為宜。

3、母語文學創作集：

未曾出版之苗栗地區客語、台語、賽夏族語及泰雅族語等文學創作，

形式含詩、詞、散文、小說、劇本、文學論述等不限題材現代文學   

作品，作品總字數以5萬至10萬字，詩、詞足以成冊者為原則(至少200

頁，加入符合文稿之照片或插圖至少20張)；印製規格：菊版十六開

(21cm×15cm)。

4、文學家作品集：

未曾出版之作品，形式含詩、詞、散文、小說、劇本、文學論述等不限  

題材現代文學作品，作品總字數以5萬至10萬字，詩、詞足以成冊者為   

原則(至少200頁，加入符合文稿之照片或插圖至少20張)；印製規格：   

菊版十六開(21cm×15cm)。

5、苗栗主題文學寫作：

(1)未曾出版之作品，形式含詩、詞、散文、小說等文學作品。

(2)第一階段送件規定：提出一年之完整寫作計畫書(寫作計畫書如    

附件4)、作品目錄及部分試寫作品（散文、小說等字數至少2萬字

，詩、詞至少20首）。

(3)第二階段通知獲選者，依寫作計畫書完成作品，總字數至少10萬字

，詩、詞足以成冊者為原則(至少200頁，可加入符合文稿之照片或

插圖)；印製規格：菊版十六開(21cm×15cm)。
 

四、參賽資格、徵選對象：

（一）夢花文學獎：

1、作品內容以書寫苗栗縣人文風土民情地景者，不限資格，作品必須是

中文或母語，未曾發表之單篇創作。

2、設籍本縣人士或在本縣居住、就學及就業者，作品主題不限，作品    

必須是中文或母語未曾發表之單篇創作。

（二）苗栗縣文學集

1、資深作家文集：

民國64年（西元1975年）以前出生(滿50歲)苗栗縣籍(或曾設籍)，       

已出版著作3本以上之作家。

2、兒童文學創作集：

全國年滿18歲以上之民眾，徵選作品必須未曾出版，作品內容描述  

苗栗人文、風土民情、地景者，且可出版成書者。

3、母語文學創作集：

設籍不限，未曾出版且足夠印製成書之累積作品，題材與表現方式   

如前所列；惟作品內容以苗栗地區客語、台語、泰雅族語、賽夏族語

等母語創作。

4、文學家作品集：

(1)設籍苗栗縣或在苗栗縣居住、就學、就業者，未曾出版且足夠印製

成書之累積作品，題材與表現方式不拘。

(2)作品內容以書寫苗栗縣人文、風土民情、地景者，不限資格，作品

必須是未曾出版且足夠印製成書之累積作品。

5、苗栗主題文學寫作：

設籍不限，以苗栗人文、風土民情、地景等為主題的文學書寫，未曾

出版且足夠印製成書之累積作品。
 

五、獎勵辦法：

（一）夢花文學獎：

1、新詩、散文、短篇小說、報導文學、母語文學各遴選：

首獎1名，優選、佳作各若干名。

獎   金：首 獎 新臺幣 5 萬元。

     優 選 新臺幣 3 萬元。

     佳 作 新臺幣 1 萬元。

2、小夢花兒童詩優選 70名，每名獎金新臺幣 2,000元。

3、青春夢花優選 20名，每名獎金新臺幣 5,000元。

4、以上獎項相關評選名額，評審委員會得於未超過獎金總額之情況下，

因應作品水準，調整各類得獎名額。得獎者除頒發獎金外，各得獎狀

乙幀，得獎者出席頒獎典禮會場即贈予得獎作品專輯 5 册。

5、依苗栗縣政府公布得獎名單，請學校及機關本權責依相關規定辦理   

敘獎。另青春夢花得獎率前3名學校（送件需2件以上）及小夢花兒童

詩得獎率前10名學校（送件須5件以上），由承辦單位辦理敘獎每人各

嘉獎2次（上限3人，含校長）。得獎率=該校評審優選件數/該校總送

件數。

6、協辦學校之工作人員依「苗栗縣公立中小學教職員敘獎項目表」權責

敘獎；校長部分由本府另行簽辦。

（二）苗栗縣文學集：

1、資深作家文集、兒童文學創作集、母語文學創作集、文學家作品集等   

4類，凡經入選作品頒發獎金 3 萬元。

2、苗栗主題文學寫作：分兩階段頒發獎金。

(1)第一階段：遴選 1 名，獎金新臺幣 2 萬元。

(2)第二階段：獲選者依限完成寫作計畫，審核通過，頒發獎金新臺幣      

8 萬元。

3、入選作品請依苗栗縣政府公布得獎名單，本權責依相關規定核予記功    

1 次，並於出版後贈送作者該出版品100冊，以資鼓勵。
 

六、報名、徵選投稿方式：

（一）夢花文學獎(採線上報名及投稿作品上傳)   

1、線上報名及參賽資格證明文件、參賽作品上傳，

網址：苗栗縣夢花文學獎徵選網(https://www.sinyu.idv.tw/web/900049/)，

第一次使用需先註冊，請參閱附件1操作說明，輸入並上傳相關資料後，

點選 完成並確認報名，再進行 確定 後，方完成報名，且系統會自動回信

，請留意信件。

(1)參賽資格證明文件任一（含身分證、戶口名簿、學生證、工作證明

或在學證明等，該文件需可檢核參賽者身分）；文件檔名請設置  

「參賽組別-作者姓名」(例如：新詩-谷大神）。

(2)作品檔名請依規定設置

A.個人報名，作品檔名請設置「參賽組別-作品名稱-作者姓名」    

（例如：新詩-閱悅貓裏-谷大神）。

B.學校團體報名，作品檔名請設置「參賽組別-學校名稱-學校作品

編號-作品名稱」(例如：青春夢花國中-苗栗國中-01-閱悅貓裏)。

C.作品上傳格式，採Word檔及PDF檔，二種格式皆須上傳。

(3)青春夢花-國中、高中職及小夢花兒童詩送件，各校最高送件總數

以50件為限。

(4)學校團體送件者，請於截止日前於報名系統點選列印報名表列印紙

本並核章，再回報名系統點選證明文件上傳完成，最後點選 完成並確認

報名，再進行 確定 後，方完成報名。（參閱附件1，說明三）

2、參選作品須以標楷體字型呈現，Word/A4規格/直式橫書繕打，作品名稱

(16號字體)，內容(14號字體)，版面配置→段落「行距」選「固定行高」

，「行高」24點呈現(參考附件2)。

(1) 母語文學-台語：書寫文字全漢字、全羅馬、漢羅合用均可，且  

拼音與用字均應遵照教育部公告之「臺灣台語羅馬字拼音方案」與

「臺灣台語常用詞辭典」。

(2) 母語文學-原住民族語：請依「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」、「原住

民族語言標點符號使用原則」之規範，並採用Times New Roman半型

字體書寫。

3、作品中請勿出現作者姓名及其他個人資料，請確實檢核，未依上述規定

完成線上報名、投稿作品上傳及點選 完成並確認報名 等事宜，視同參賽

資料不齊全，恕不受理。

（二）苗栗縣文學集(採紙本收件)

1、資深作家文集、兒童文學創作集、母語文學創作集、文學家作品集等   

4類投稿者請備妥：徵選報名表(如附件3)，連同資格證明文件影本    

(戶口名簿、服務證明等)。(合著作者至多3人，請分別填寫報名表，

並以第一位為主要聯繫人)。

2、苗栗主題文學寫作：請備妥徵選報名表（如附件3），連同資格證明

文件影本（身份證、戶口名簿等）、苗栗主題文學寫作計畫書（參閱

附件4）、作品目錄及部分試寫作品。

3、參選作品文件格式：Word/A4規格/直式橫書/14號字體列印，並繳交  

書面1式9份。「母語文學創作集－台語」書寫文字全漢字、全羅馬、

漢羅合用均可，且拼音與用字均應遵照教育部公告之「臺灣台語羅馬

字拼音方案」與「臺灣台語常用詞辭典」；「母語文學創作集－原住

民語」請使用Times New Roman字型。

4、凡符合苗栗縣文學集徵選資格之投稿者，其作品紙本印刷1式9份     

得以申請補助；補助標準為黑白印刷每張新臺幣0.8元，彩色印刷每張

新臺幣 4 元(彩色印刷限兒童文學創作集)。

5、全文(含圖文、影音檔)之電子檔1份，請寄至zhouzuyan16@gmail.com 

信箱，以上資料如有不齊全者，恕不受理。
 

七、收件時間及地點：

（一）夢花文學獎徵選採線上報名及投稿作品上傳

  網址：苗栗縣夢花文學獎徵選(https://www.sinyu.idv.tw/web/900049/)

，公告日起至115年 4 月30日(星期四) 下午5:00止。

（二）苗栗縣文學集徵選

      公告日起至115年 4 月30日(星期四) 下午5：00止。

     (郵寄或親送苗栗縣立圖書館，郵寄者以郵戳為憑，逾期不予受理)

  包裝封面請加註「2026年苗栗縣文學集-加註徵選項目」字樣，掛號郵寄至

「(360005)苗栗縣苗栗市北苗里自治路50號苗栗縣立圖書館周小姐收」

詳情請至苗栗縣政府網站https://www.miaoli.gov.tw/或苗栗縣立圖書館網站

https://lib.miaoli.gov.tw/下載報名表，相關洽詢電話：037-350876周小姐。
 

八、評選：

（一）資格審查：作品字行數及相關規定由承辦單位審核。

（二）作品審查：由主辦單位聘請專家學者組成評審委員會評審之。

      評審委員會得於未超過獎金總額之情況下調整各類得獎名額。
 

九、得獎名單或入選名單公告：

預計115年6月下旬公布得獎名單於苗栗縣政府https://www.miaoli.gov.tw/；           

苗栗縣立圖書館 https://lib.miaoli.gov.tw/。
 

十、注意事項：

（一）送件作品概不歸還，請參賽者自行保存底稿。

（二）徵文得獎（入選）作品由主辦單位集結出版，作者負責校對並自負文責，

得獎作品之作者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，並授權苗栗縣政府自得獎

公告日起，得在任何地區以合理方式利用、轉授權該著作進行非營利推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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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目    的：

鼓勵文學創作，培育藝文人口，獎勵內容精湛、形式優美，能提升縣民情操的  

作品，保存地方文學，傳承文史，以培養本縣文學風氣，增益文學創作水準。
 

二、辦理單位：

（一）主辦單位：苗栗縣政府

（二）承辦單位：苗栗縣政府教育處

（三）執行單位：苗栗縣立圖書館
 

三、徵選類別、作品字（行）數暨相關規定:

（一）夢花文學獎：(單篇徵稿，每類收一件作品為限，每人至多參加二類，作品

必須未在任何報刊、雜誌及網路發表)

1、新    詩：60行以內為宜。

2、散    文：字數以 4,000字以內為宜。

3、短篇小說：字數以 4,000字至 10,000 字以內為宜。

4、報導文學：字數以 4,000字至12,000 字以內為宜，請提供與書寫內容

   相關的照片或圖表(隔年辦理)。

5、母語文學：

含客語、台語、賽夏族語及泰雅族語等，以教育部公布之母語文字書寫

，字數、行數不限。

6、小夢花兒童詩：20行以內為宜，限苗栗縣國小在學或設籍學童參加。

7、青春夢花-散文：2,000字以內為宜，限苗栗縣在學或設籍者。

分: (1)國中組。

       (2)高中職組。

（二）苗栗縣文學集：(成冊徵稿至少200頁，每類收一冊作品為限，每人至多   

參加二類)

1、資深作家文集：

文學創作，不限文類，不限出版已否(新作、舊作均可，唯不得有版權 

問題)，足夠印製1本書份量，(約300頁×1本，依此類推作品字數以每冊

12萬字為原則【新詩除外】)；印製規格：菊版十六開(21cm×15cm)。

2、兒童文學創作集：

凡將苗栗自然人文景觀或風土民情等內涵融入，適合學齡前、國小低年

級的幼兒文學，以兒童文學故事書、圖畫書或繪本等創作方式呈現，

以上作品包含中文或母語，含圖片、照片及文字以 50頁以內為宜。

3、母語文學創作集：

未曾出版之苗栗地區客語、台語、賽夏族語及泰雅族語等文學創作，

形式含詩、詞、散文、小說、劇本、文學論述等不限題材現代文學   

作品，作品總字數以5萬至10萬字，詩、詞足以成冊者為原則(至少200

頁，加入符合文稿之照片或插圖至少20張)；印製規格：菊版十六開

(21cm×15cm)。

4、文學家作品集：

未曾出版之作品，形式含詩、詞、散文、小說、劇本、文學論述等不限  

題材現代文學作品，作品總字數以5萬至10萬字，詩、詞足以成冊者為   

原則(至少200頁，加入符合文稿之照片或插圖至少20張)；印製規格：   

菊版十六開(21cm×15cm)。

5、苗栗主題文學寫作：

(1)未曾出版之作品，形式含詩、詞、散文、小說等文學作品。

(2)第一階段送件規定：提出一年之完整寫作計畫書(寫作計畫書如    

附件4)、作品目錄及部分試寫作品（散文、小說等字數至少2萬字

，詩、詞至少20首）。

(3)第二階段通知獲選者，依寫作計畫書完成作品，總字數至少10萬字

，詩、詞足以成冊者為原則(至少200頁，可加入符合文稿之照片或

插圖)；印製規格：菊版十六開(21cm×15cm)。
 

四、參賽資格、徵選對象：

（一）夢花文學獎：

1、作品內容以書寫苗栗縣人文風土民情地景者，不限資格，作品必須是

中文或母語，未曾發表之單篇創作。

2、設籍本縣人士或在本縣居住、就學及就業者，作品主題不限，作品    

必須是中文或母語未曾發表之單篇創作。

（二）苗栗縣文學集

1、資深作家文集：

民國64年（西元1975年）以前出生(滿50歲)苗栗縣籍(或曾設籍)，       

已出版著作3本以上之作家。

2、兒童文學創作集：

全國年滿18歲以上之民眾，徵選作品必須未曾出版，作品內容描述  

苗栗人文、風土民情、地景者，且可出版成書者。

3、母語文學創作集：

設籍不限，未曾出版且足夠印製成書之累積作品，題材與表現方式   

如前所列；惟作品內容以苗栗地區客語、台語、泰雅族語、賽夏族語

等母語創作。

4、文學家作品集：

(1)設籍苗栗縣或在苗栗縣居住、就學、就業者，未曾出版且足夠印製

成書之累積作品，題材與表現方式不拘。

(2)作品內容以書寫苗栗縣人文、風土民情、地景者，不限資格，作品

必須是未曾出版且足夠印製成書之累積作品。

5、苗栗主題文學寫作：

設籍不限，以苗栗人文、風土民情、地景等為主題的文學書寫，未曾

出版且足夠印製成書之累積作品。
 

五、獎勵辦法：

（一）夢花文學獎：

1、新詩、散文、短篇小說、報導文學、母語文學各遴選：

首獎1名，優選、佳作各若干名。

獎   金：首 獎 新臺幣 5 萬元。

     優 選 新臺幣 3 萬元。

     佳 作 新臺幣 1 萬元。

2、小夢花兒童詩優選 70名，每名獎金新臺幣 2,000元。

3、青春夢花優選 20名，每名獎金新臺幣 5,000元。

4、以上獎項相關評選名額，評審委員會得於未超過獎金總額之情況下，

因應作品水準，調整各類得獎名額。得獎者除頒發獎金外，各得獎狀

乙幀，得獎者出席頒獎典禮會場即贈予得獎作品專輯 5 册。

5、依苗栗縣政府公布得獎名單，請學校及機關本權責依相關規定辦理   

敘獎。另青春夢花得獎率前3名學校（送件需2件以上）及小夢花兒童

詩得獎率前10名學校（送件須5件以上），由承辦單位辦理敘獎每人各

嘉獎2次（上限3人，含校長）。得獎率=該校評審優選件數/該校總送

件數。

6、協辦學校之工作人員依「苗栗縣公立中小學教職員敘獎項目表」權責

敘獎；校長部分由本府另行簽辦。

（二）苗栗縣文學集：

1、資深作家文集、兒童文學創作集、母語文學創作集、文學家作品集等   

4類，凡經入選作品頒發獎金 3 萬元。

2、苗栗主題文學寫作：分兩階段頒發獎金。

(1)第一階段：遴選 1 名，獎金新臺幣 2 萬元。

(2)第二階段：獲選者依限完成寫作計畫，審核通過，頒發獎金新臺幣      

8 萬元。

3、入選作品請依苗栗縣政府公布得獎名單，本權責依相關規定核予記功    

1 次，並於出版後贈送作者該出版品100冊，以資鼓勵。
 

六、報名、徵選投稿方式：

（一）夢花文學獎(採線上報名及投稿作品上傳)   

1、線上報名及參賽資格證明文件、參賽作品上傳，

網址：苗栗縣夢花文學獎徵選網(https://www.sinyu.idv.tw/web/900049/)，

第一次使用需先註冊，請參閱附件1操作說明，輸入並上傳相關資料後，

點選 完成並確認報名，再進行 確定 後，方完成報名，且系統會自動回信

，請留意信件。

(1)參賽資格證明文件任一（含身分證、戶口名簿、學生證、工作證明

或在學證明等，該文件需可檢核參賽者身分）；文件檔名請設置  

「參賽組別-作者姓名」(例如：新詩-谷大神）。

(2)作品檔名請依規定設置

A.個人報名，作品檔名請設置「參賽組別-作品名稱-作者姓名」    

（例如：新詩-閱悅貓裏-谷大神）。

B.學校團體報名，作品檔名請設置「參賽組別-學校名稱-學校作品

編號-作品名稱」(例如：青春夢花國中-苗栗國中-01-閱悅貓裏)。

C.作品上傳格式，採Word檔及PDF檔，二種格式皆須上傳。

(3)青春夢花-國中、高中職及小夢花兒童詩送件，各校最高送件總數

以50件為限。

(4)學校團體送件者，請於截止日前於報名系統點選列印報名表列印紙

本並核章，再回報名系統點選證明文件上傳完成，最後點選 完成並確認

報名，再進行 確定 後，方完成報名。（參閱附件1，說明三）

2、參選作品須以標楷體字型呈現，Word/A4規格/直式橫書繕打，作品名稱

(16號字體)，內容(14號字體)，版面配置→段落「行距」選「固定行高」

，「行高」24點呈現(參考附件2)。

(1) 母語文學-台語：書寫文字全漢字、全羅馬、漢羅合用均可，且  

拼音與用字均應遵照教育部公告之「臺灣台語羅馬字拼音方案」與

「臺灣台語常用詞辭典」。

(2) 母語文學-原住民族語：請依「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」、「原住

民族語言標點符號使用原則」之規範，並採用Times New Roman半型

字體書寫。

3、作品中請勿出現作者姓名及其他個人資料，請確實檢核，未依上述規定

完成線上報名、投稿作品上傳及點選 完成並確認報名 等事宜，視同參賽

資料不齊全，恕不受理。

（二）苗栗縣文學集(採紙本收件)

1、資深作家文集、兒童文學創作集、母語文學創作集、文學家作品集等   

4類投稿者請備妥：徵選報名表(如附件3)，連同資格證明文件影本    

(戶口名簿、服務證明等)。(合著作者至多3人，請分別填寫報名表，

並以第一位為主要聯繫人)。

2、苗栗主題文學寫作：請備妥徵選報名表（如附件3），連同資格證明

文件影本（身份證、戶口名簿等）、苗栗主題文學寫作計畫書（參閱

附件4）、作品目錄及部分試寫作品。

3、參選作品文件格式：Word/A4規格/直式橫書/14號字體列印，並繳交  

書面1式9份。「母語文學創作集－台語」書寫文字全漢字、全羅馬、

漢羅合用均可，且拼音與用字均應遵照教育部公告之「臺灣台語羅馬

字拼音方案」與「臺灣台語常用詞辭典」；「母語文學創作集－原住

民語」請使用Times New Roman字型。

4、凡符合苗栗縣文學集徵選資格之投稿者，其作品紙本印刷1式9份     

得以申請補助；補助標準為黑白印刷每張新臺幣0.8元，彩色印刷每張

新臺幣 4 元(彩色印刷限兒童文學創作集)。

5、全文(含圖文、影音檔)之電子檔1份，請寄至zhouzuyan16@gmail.com 

信箱，以上資料如有不齊全者，恕不受理。
 

七、收件時間及地點：

（一）夢花文學獎徵選採線上報名及投稿作品上傳

  網址：苗栗縣夢花文學獎徵選(https://www.sinyu.idv.tw/web/900049/)

，公告日起至115年 4 月30日(星期四) 下午5:00止。

（二）苗栗縣文學集徵選

      公告日起至115年 4 月30日(星期四) 下午5：00止。

     (郵寄或親送苗栗縣立圖書館，郵寄者以郵戳為憑，逾期不予受理)

  包裝封面請加註「2026年苗栗縣文學集-加註徵選項目」字樣，掛號郵寄至

「(360005)苗栗縣苗栗市北苗里自治路50號苗栗縣立圖書館周小姐收」

詳情請至苗栗縣政府網站https://www.miaoli.gov.tw/或苗栗縣立圖書館網站

https://lib.miaoli.gov.tw/下載報名表，相關洽詢電話：037-350876周小姐。
 

八、評選：

（一）資格審查：作品字行數及相關規定由承辦單位審核。

（二）作品審查：由主辦單位聘請專家學者組成評審委員會評審之。

      評審委員會得於未超過獎金總額之情況下調整各類得獎名額。
 

九、得獎名單或入選名單公告：

預計115年6月下旬公布得獎名單於苗栗縣政府https://www.miaoli.gov.tw/；           

苗栗縣立圖書館 https://lib.miaoli.gov.tw/。
 

十、注意事項：

（一）送件作品概不歸還，請參賽者自行保存底稿。

（二）徵文得獎（入選）作品由主辦單位集結出版，作者負責校對並自負文責，

得獎作品之作者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，並授權苗栗縣政府自得獎

公告日起，得在任何地區以合理方式利用、轉授權該著作進行非營利推廣



2  
:: 

手心的溫度—一條藺編的手路

恬恬的大安溪蜿蜒出海

季風搧動火炎山波浪般的稜線

氣流衝撞山脈

山水在此相逢，如一幅水墨

粗獷對峙柔情，那被稱之為愛情的動詞

將平原沖積扇的土釀得更甜

湛藍為了在苑裡逗留更久

浪花故意將海平面摺彎

藺田舉起波濤洶湧的綠色草浪相迎

時間駐足凝望，感受

山海同時波瀾壯闊的震撼

標題:標楷體16號

版面邊界→上下左右固定2公分。

內容:標楷體14號
行距:固定行高，行高24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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